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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 2009年全國運動會參與者的參與特性和對於主辦城

市觀感態度，並透過參與者實際消費情形推估2009年全國運動會經濟效益。以2009

年 10月 24日至 29日賽會舉辦期間進行問卷調查，以比賽現場參賽隊職員、本地

觀眾及外縣市觀眾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 512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420 份，有

效回收率為 82%，並以描述性統計、ANOVA進行統計分析，經分析與討論後得到

以下結論： 

一、 參與特性方面，參與者以男性居多、年齡分布為 16 至 20 歲、職業以學

生為主，參賽隊職員停留天數為 5 日約與賽會舉辦天數相同，消費項目

以餐飲、住宿、交通為主；外縣市觀眾以來自臨近縣市且當天往返，參

與周邊文化活動及景點觀光的比例較高。 

二、 賽會觀感態度方面，不同身分參與者對賽會態度、籌辦態度、企業贊助

態度有顯著差異。 

三、經濟影響方面，參賽隊職員平均每日花費 2,288.11元、本地觀眾 1,128.71

元、外縣市觀眾 2,044.56 元，整體而言每人每日平均消費值為 1,820.46

元。 

 

關鍵字：全國運動會、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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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2009 National Athletic Games 

participants’ characteristic and their impression toward host city, and to estimate the 

economic benefit through participants’ actural consumption situation.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are the participants and spectators of 2009 Athletic Games during the week of 

October 24-29. The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was questionnaire inquiry, and the total 

questionnaires issued out to were 512, of which 420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After data collection, statistics, chi-square test were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findings were as the followings: 

1. In participative characteristics, male participants are more than female and most 

of them are students, aged 16-20. Competitors or team staffs stay five days as 

the same as Athletic Games. Dining, accommodation and commutation are main 

expenditure items. Spectators coming from other counties near host city have a 

high proportion of participating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sightseeing in their 

one-day trip.  

2. As to the attitude of spectactor for competition, different participants lead t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attitudes toward competition and sponsorship.  

3. As to the economic influence, participants’ average expenses were NT $2,288.11 

per day, local spectators’ were NT $1,128.71 per day and some coming from 

other areas were NT $2,044.56 per day. Overall, the average expenses were 

NT$1,820.46 per day.  

Keywords：National Athletic Games、ecomonic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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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2 0 0 8 年 全 球 經 濟 不 景 氣，但 卻 還 有 一 種 休 閒 產 業 正 蓬 勃

發 展 ， 那 就 是 運 動 兼 具 節 能 的 腳 踏 車 產 業 ， 蘊 含 著 未 來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契 機 ， 隨 著 休 閒 觀 念 的 改 變 以 及 健 康 意 識 抬 頭 ，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已 受 到 民 眾 所 認 同 ， 隨 著 運 動 參 與 人 口 的 增 加 ，

也 帶 動 運 動 產 業 蓬 勃 發 展 並 帶 來 可 觀 的 經 濟 效 益 。 黃 郁 雅

（ 2 0 0 9） 亦 指 出 在 舉 辦 賽 會 期 間 經 濟 影 響 方 面 ， 參 與 者 平 均

總 消 費 為 5 5 5 6 . 7 5 元 ， 經 投 入 產 出 分 析 後 發 現 所 創 造 經 濟 效

益 為 2 . 3 倍 。 可 見 運 動 賽 會 ， 不 僅 可 以 替 主 辦 國 家 增 加 在 世

界 的 曝 光 度 及 能 見 度 ， 也 替 主 辦 國 家 或 城 市 帶 來 龐 大 的 觀 光

收 益 （ 黃 金 柱 ， 2 0 0 6）。  

以 運 動 產 業 指 標 美 國 而 言，經 美 國 運 動 商 業 期 刊 ( S t r e e t  &  

S m i t h  S p o r t s  B u s i n e s s  J o u r n a l ,  S B J )  推 估 美 國 2 0 0 1年 之 運 動

商 業 產 值 為 1 , 9 4 6億 美 元，而 自 從 1 9 8 7年 運 動 產 業 成 為 全 美 排

名 第 2 3大 產 業，產 值 增 加 至 5 0 2億 美 元 ( C o m t e  &  S t o g e l ,  1 9 9 0 ;  

P i t t s  &  S t o t l a r ,  1 9 9 6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從 1 9 8 4 年 洛 杉 磯 奧 運 會 至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 不 斷 地

向 世 人 展 現 運 動 賽 會 的 耀 眼 光 芒 及 商 業 氣 息 ， 因 此 各 項 國 際

賽 會 申 辦 總 是 吸 引 各 國 積 極 爭 取， 2 0 1 2 年 奧 運 會 僅 美 國 本 身

就 有 9 個 城 市 參 與 競 爭 ， 顯 示 出 運 動 賽 會 的 時 代 意 義 與 價

值 ，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更 可 以 說 是 國 家 邁 向 已 開 發 國 家 的 表

徵 。 我 國 在 爭 取 辦 理 大 型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也 展 現 強 烈 決 心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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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體 育 白 皮 書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體 委 會 ， 1 9 9 9） 所 訂 定 的 發 展 指 標 內 容 ， 預 計

在 2 0 1 0 年 之 前 爭 取 主 辦 東 亞 運 動 會 層 級 以 上 之 國 際 綜 合 性

運 動 會 至 少 一 次 ， 因 此 應 積 極 尋 求 成 功 申 辦 條 件 與 策 略 之 研

究 ， 在 此 狀 況 下 ， 分 析 賽 事 所 需 之 成 本 效 益 成 為 相 當 重 要 的

工 作 ，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可 作 為 申 辦 大 型 賽 會 時 的 借 鏡 ， 以 及 各

運 動 組 織 評 估 各 地 所 提 出 申 辦 計 畫 之 一 項 重 點 ，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可 使 各 界 對 賽 會 經 濟 影 響 有 具 體 了 解 ， 但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評

估 之 相 關 文 獻 及 研 究 在 我 國 仍 不 普 遍 。 此 外 ， 近 年 我 國 極 力

爭 辦 理 各 項 國 際 賽 會 ， 若 能 對 於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進 行 評 估 ， 則

能 夠 有 實 際 數 字 予 以 支 持 ， 因 此 本 研 究 確 實 有 其 必 要 性 。 賽

會 規 模 越 大 則 經 濟 影 響 越 大 、 越 具 研 究 價 值 ， 就 目 前 國 內 大

型 綜 合 運 動 賽 會 而 言，計 有 全 國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全 運 會 ）、

全 民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全 民 運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大 運 會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全 中 運 ）等 四

大 賽 會 最 具 規 模 。 其 中 ， 每 2 年 舉 辦 一 次 的 全 運 會 ， 為 培 育

國 內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且 配 合 國 際 亞 、 奧 運 的 比 賽 運 動 所 舉 辦 ，

競 技 水 準 最 高 ， 平 均 參 與 人 數 將 近 一 萬 人 ， 因 此 賽 事 精 彩 程

度 較 高 ， 吸 引 觀 眾 也 較 多 ， 是 四 大 運 動 賽 會 中 最 具 研 究 價 值

的 賽 會 。  

舉 辦 賽 會 不 僅 帶 來 就 業 、 商 業 契 機 ， 以 及 社 會 文 化 提 升

效 益 之 外 ， 同 時 也 帶 來 環 境 汙 染 、 噪 音 、 交 通 擁 擠 等 負 面 效

果 。 賽 會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和 缺 點 影 響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的 態 度 觀

感 ， 而 態 度 觀 感 影 響 參 與 行 為 ， 參 與 行 為 則 影 響 參 與 者 於 賽

會 的 消 費 行 為 。 因 此 ， 探 討 參 賽 者 及 觀 眾 對 於 全 運 會 舉 辦 城

市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瞭 解 參 與 者 在 參 加 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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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的 態 度 觀 感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瞭 解 參 賽 （ 觀 賞 ） 期 間 的

消 費 金 額 推 估 此 次 賽 會 所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 並 期 望 能 對 運 動

賽 會 實 際 發 展 及 學 術 研 究 能 產 生 實 質 助 益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旨 在 了 解 參 與 者 對 於 全 國 運 動 會 的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 並 探 討 其 對 於 賽 會 及 舉 辦 城 市 所 帶 來 的 改 變 之 想 法 ， 最

後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以 供 國 內 舉 辦 賽 會 之 參 考 。  

根 據 前 述 之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為 ：  

一 、 瞭 解 2 0 0 9 年 全 運 會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  

二 、 瞭 解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主 辦 城 市 觀 感 態  

度 。  

三 、 瞭 解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產 生 之 經 濟 效 益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為 ：  

一 、 探 討 2 0 0 9 年 全 運 會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為 何 ？  

二 、 探 討 參 與 者 對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主 辦 城 市 之 觀 感 態 度  

為 何 ？  

三 、 探 討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經 濟 效 益 為 何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一 、 以 2 0 0 9 年 1 0 月 2 4 日 至 2 9 日 全 國 運 動 會 正 式 舉 辦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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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研 究 期 間，地 點 於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場 地（ 台 中 市 ）。 

二 、 本 研 究 以 現 場 參 與 者 包 含 參 賽 隊 職 員 、 觀 眾 （ 本 地 、 外  

地 ） 為 問 卷 調 查 研 究 對 象 ， 調 查 結 果 僅 針 對 該 項 賽 會 做  

分 析 。  

三 、 本 研 究 所 由 於 時 間 及 人 力 經 費 限 制 ， 故 研 究 推 估 之 經 濟  

效 益 以 賽 會 舉 行 所 創 造 參 與 者 的 消 費 實 際 金 額 來 計 算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進 行 研 究 ， 由 於 問 卷 為 自 陳 式  

量 表 ， 因 無 法 真 實 了 解 受 試 者 之 反 應 ， 故 研 究 者 假 設 問

卷 受 測 者 皆 依 本 身 真 實 情 況 填 答 。  

二 、 本 研 究 僅 以 2 0 0 9 年 1 0 月 2 4 日 至 2 9 日 期 間 所 進 行 之 消  

 費 行 為 作 探 討 。  

三 、 本 研 究 假 設 現 場 參 與 者 對 於 本 次 全 運 會 的 消 費 支 出 ， 不  

會 對 其 他 運 動 消 費 產 生 替 代 效 果 ， 僅 以 其 淨 增 加 的 消 費

支 出 計 算 衍 生 的 經 濟 效 益 。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及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參 與 行 為  

吳 政 謀（ 2 0 0 5）指 出，參 與 行 為 是 個 體 參 與 某 種 活 動 之 頻

率 或 象 徵 個 體 所 參 與 之 普 遍 性 活 動 類 型 。 本 研 究 之 參 與 行 為

包 括 參 與 身 分 、 觀 賞 目 的 、 觀 賽 種 類 、 停 留 天 數 及 其 他 景 點

觀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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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全 國 運 動 會  

根 據 全 國 運 動 會 舉 辦 準 則 第 二 條，全 運 會 正 式 名 稱 為「 中

華 民 國 ○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 每 2 年 舉 辦 一 次 ， 並 於 非 亞 洲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亞 運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奧 運 ）舉

辦 年 之 9 月 至 1 1 月 間 舉 行 ， 其 會 期 以 5 天 至 1 0 天 為 原 則 。

本 研 究 係 指 2 0 0 9 年 1 0 月 2 4 日 至 2 9 日，於 台 中 市 舉 行 之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  

三 、 運 動 賽 會  

許 樹 淵 （ 2 0 0 4） 於 其 所 著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一 書 中 提 出 ， 運

動 賽 會 是 指 以 多 種 多 項 ， 在 同 一 時 間 或 同 一 地 區 ， 集 合 多 人

比 賽 的 運 動 競 技 ， 以 達 成 運 動 競 賽 成 績 為 某 宗 旨 ， 並 由 特 定

團 體 組 織 主 辦。綜 合 上 述 特 徵，運 動 賽 會 亦 屬 於「 重 要 活 動 」

( e v e n t )  的 一 種 ， 具 有 目 的 、 主 題 且 精 心 設 計 的 步 驟 。 G e t z  

( 1 9 9 7 )  與  R i t c h i e  ( 1 9 8 4 )  對 重 要 活 動 是 藉 由 獨 特 或 重 要 意

義 的 活 動 內 容 與 性 質 ， 以 吸 引 全 國 性 或 國 際 性 參 與 者 的 注 意

與 興 趣 ， 並 反 覆 辦 理 ， 促 進 舉 辦 地 的 知 名 度 、 創 造 當 地 短 期

與 長 期 商 機 。  

綜 合 上 述 所 言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 運 動 賽 會 」 為 一 種 重 要

活 動 其 定 義 為 ： 集 合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的 競 賽 大 會 ，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與 地 點 ， 召 集 運 動 競 技 活 動 的 相 關 人 員 及 團 體 共 同 參 與 所

形 成 的 綜 合 性 集 會 ， 其 中 運 動 競 技 活 動 的 相 關 人 員 包 括 運 動

員 、 裁 判 、 工 作 人 員 、 觀 眾 等 。  

四 、  經 濟 效 益  

經 濟 效 益 是 指 能 透 過 貨 幣 單 位 加 以 衡 量 的 效 益 。 根 據

H u m p h r e y s  與  P l u m m e r ( 1 9 9 5 )在 評 估 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的 分 析 方 式 ， 運 動 比 賽 對 於 舉 辦 國 家 或 地 區 所 產 生 的 經 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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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以 影 響 時 間 長 短 做 區 分 ， 分 為 「 短 期 經 濟 效 益 」 和 「 長 期

經 濟 效 益 」 :   

（ 一 ）短 期 經 濟 效 益：包 括 主 辦 城 市 所 投 入 之 舉 辦 經 費，

以 及 新 聞 媒 體 、 廠 商 廣 告 活 動 、 運 動 員 、 隨 隊 職 員 、 觀 眾 和

其 他 參 訪 者 與 各 項 相 關 之 運 動 展 覽 、 文 化 活 動 等 所 帶 來 的 消

費 支 出 。  

（ 二 ） 長 期 經 濟 效 益 ： 包 括 運 動 設 施 的 創 建 、 在 媒 體 高

度 曝 光 而 提 升 城 市 政 經 地 位 ， 以 及 社 區 利 益 ( C o m m u n i t y  

b e n e f i t s )  如：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增 加 訓 練 與 教 育 專 案 計 畫 、促

成 原 來 與 運 動 無 關 的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和 文 化 活 動 更 容 易 向 政 府

取 得 經 費 補 助 ， 並 且 提 升 居 民 擔 任 義 工 的 意 願 與 服 務 水 準 。  

就 效 益 產 生 層 面 而 言 ， 則 區 分 為 「 直 接 經 濟 效 益 」、「 間

接 經 濟 效 益 」 以 及 「 誘 發 經 濟 效 益 」， 分 述 如 下 ：  

（ 一 ） 直 接 經 濟 效 益 ： 意 指 改 變 特 定 地 區 經 濟 活 動 的 第

一 次 花 費 ， 所 導 致 經 濟 活 動 變 化 程 度 ， 如 外 來 訪 客 參 加 某 地

辦 的 賽 事 ， 或 是 外 地 客 到 本 地 的 相 關 消 費 所 導 致 的 影 響 。  

（ 二 ） 間 接 經 濟 效 益 ： 指 某 地 的 相 關 產 業 ， 因 活 動 或 訪

客 的 外 來 資 金 投 入 ， 所 導 致 各 行 各 業 經 濟 活 動 變 化 。  

（ 三 ） 誘 發 經 濟 效 益 ： 當 企 業 或 個 人 收 入 增 加 時 ， 即 可

能 進 一 步 增 加 其 第 二 波 、 第 三 波 等 後 續 之 支 出 與 收 入 。  

本 研 究 所 謂 之 經 濟 效 益 就 影 響 時 間 而 言 ， 係 指 2 0 0 9 年

1 0 月 2 4 日 至 2 9 日 全 國 運 動 會 舉 辦 期 間 所 產 生 之 短 期 效 益 ；

就 效 益 產 生 層 面 而 言 ， 則 是 就 參 與 者 消 費 所 產 生 的 直 接 經 濟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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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針 對 研 究 主 題 彙 總 整 理 相 關 文 獻 ， 本 章 共 分 為 六 個

章 節：第 一 節、參 與 行 為 的 意 義；第 二 節、運 動 賽 會 之 效 益 ；

第 三 節、運 動 賽 會 效 益 評 估；第 四 節、運 動 賽 會 之 經 濟 影 響 ；

第 五 節 、 全 國 運 動 會 歷 史 沿 革 ； 第 六 節 、 本 章 小 結 。  

 

第 一 節  參 與 行 為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D i s h m a n（ 1 9 9 1） 曾 將 5 6 篇 影 響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的 因 素 整

理 歸 納 成 三 大 類 ：  

(一 )  個 人 因 素：如 人 口 學 統 計 變 項、身 體 健 康 狀 態、過  

   去 的 運 動 習 慣 或 運 動 史、人 格 特 質、健 康 知 識 與 信  

  念、情 緒 狀 態、自 我 概 念、態 度、自 我 效 能 的 評 估  

  及 對 運 動 結 果 的 期 待 等 。  

(二 )  環 境 因 素：如 運 動 設 施、運 動 場 所 之 便 利 性、是 否  

   有 合 適 的 時 間、社 會 支 持、同 儕 的 影 響、天 候 影 響  

   等 。  

(三 )  運 動 特 質：如 運 動 種 類、強 度、頻 率 及 運 動 後 的 感  

   覺 等 。  

而 在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 1 9 9 9） 研 究 中 指 出 ， 影 響 人 們 選

擇 或 參 與 規 律 運 動 的 因 素 主 要 可 分 為 生 態 因 素 、 社 會 因 素

和 個 人 因 素 等 三 類 。 其 中 生 態 因 素 包 括 居 住 地 區 、 居 住 環

境 和 自 然 資 源 等；社 會 因 素 則 有 職 業、收 入、教 育 程 度 等 ；

個 人 因 素 方 面 探 討 的 範 圍 以 年 齡 、 性 別 和 個 人 因 素 為 主

軸 。 因 此 本 節 從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中 的 年 齡 及 社 會 因 素 中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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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職 業 、 個 人 收 入 和 教 育 程 度 等 方 面 ， 分 別 探 討 其 與 參 與

行 為 的 關 係 ：  

(一 )  年 齡  

一 般 而 言 ， 隨 著 年 齡 老 化 ， 人 們 對 體 育 活 動 的 參 與 程

度 會 因 而 下 降。根 據 姜 逸 群、呂 槃、江 永 盛 及 黃 雅 文（ 1 9 8 8）

調 查 民 眾 的 健 康 意 識 及 中 老 年 病 之 預 防 健 康 行 為 卻 有 不 同

的 結 果 ， 發 現 不 論 男 性 或 女 性 均 以 6 0 歲 以 上 者 較 常 做 運

動 ， 而 以 3 0 ~ 3 9 歲 者 最 不 常 做 運 動 。 林 瑞 雄 （ 1 9 9 1） 針 對

國 民 健 康 調 查 的 研 究 指 出 其 中 以 6 5 歲 以 上 與 1 5 ~ 2 4 歲 最 常

從 事 規 律 動 ， 其 值 各 為 3 6 . 3％ ； 而 2 5 ~ 4 4 歲 年 齡 層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的 比 率 最 低，只 有 2 9 . 2％。而 季 瑋 珠 與 符 春 美（ 1 9 9 2）

的 研 究 則 指 出 社 區 居 民 年 齡 4 0 歲 以 下 者 較 會 從 事 固 定 性 的

體 能 活 動 。 T h i r l a w a y  與  B e n t o n  ( 1 9 9 3 )  對 六 、 七 、 九 、 十

一 年 級 學 生 進 行 休 閒 時 間 運 動 行 為 研 究 ， 六 年 級 學 生 的 運

動 情 形 顯 著 高 於 七 、 九 、 十 一 年 級 的 學 生 ， 九 年 級 學 生 的

運 動 量 高 於 十 一 年 級 ； 年 級 愈 高 的 女 生 參 與 團 體 性 運 動 的

情 形 愈 少 ， 但 從 事 非 團 體 性 運 動 的 情 形 卻 無 此 現 象 。  

(二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與 收 入  

F o r d  ( 1 9 9 1 )  研 究 不 同 社 經 狀 況 者 的 體 能 活 動 行 為 ， 研

究 者 將 體 能 活 動 分 為 休 閒 時 間 的 體 能 活 動 、 與 工 作 相 關 的

體 能 活 動、做 家 事、步 行 等 四 類，結 果 顯 示 高 社 經 狀 況 者 ，

其 每 週 的 體 能 活 動 時 間 顯 著 多 於 低 社 經 者 ； 高 社 經 狀 況 的

女 性 花 較 多 的 時 間 在 休 閒 時 間 的 體 能 活 動 與 工 作 相 關 的 體

能 活 動 及 做 家 事 上 ， 而 低 社 經 狀 況 的 女 性 則 明 顯 的 花 較 多

的 時 間 在 步 行 及 做 家 事 方 面 ， 高 社 經 狀 況 的 男 性 則 較 低 社

經 狀 況 的 男 性 活 躍 於 休 閒 時 的 體 能 活 動 。 另 外 根 據 國 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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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顯 示 ， 教 育 程 度 愈 高 者 從 事 規 律 性 運 動 的 情 形 明 顯 高

於 教 育 程 度 低 者 （ 吳 宏 蘭 ， 1 9 9 3）。 季 瑋 珠 等 人 （ 1 9 9 2）、

王 瑞 霞（ 1 9 9 4）研 究 指 出 社 區 民 眾 中，家 庭 經 濟 情 況 較 佳 、

教 育 程 度 愈 高 、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愈 高 者 ， 從 事 較 多 固 定 的 體

能 活 動 。 由 此 可 知 ， 擁 有 較 高 收 入 、 教 育 程 度 愈 高 與 職 業

地 位 較 高 者 更 可 能 參 加 體 育 活 動 。  

另 外 ， 林 昌 國 與 武 為 瓊 （ 2 0 0 7） 運 動 休 閒 俱 樂 部 消 費

者 參 與 行 為 差 異 之 研 究 —以 聯 園 活 動 中 心 為 例 結 果 發 現：消

費 者 性 別 、 年 齡 、 最 高 學 歷 、 職 業 、 服 務 單 位 、 婚 姻 狀 況

及 平 均 月 收 入 等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消 費 者 常 使 用 的 時 段 、 消

費 者 平 均 停 留 時 間、消 費 者 平 均 每 週 到 活 動 中 心 的 頻 率（ 次

數 ） 及 消 費 者 最 喜 歡 的 促 銷 方 式 呈 顯 著 差 異 。  

而 本 研 究 之 參 與 行 為 包 括 參 與 身 分 、 觀 賞 目 的 、 觀 賽

種 類 、 停 留 天 數 及 其 他 景 點 觀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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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運 動 賽 會 之 效 益  

 

運 動 賽 會 ， 不 論 是 主 辦 機 構 還 是 參 與 者 ， 都 是 受 益 者 ，

以 全 國 運 動 會 產 業 進 行 分 析 ， 可 分 為 製 造 業 、 大 眾 傳 播 業 、

運 動 資 訊 業 等 產 業 ， 在 賽 會 期 間 各 產 業 的 量 值 皆 會 產 生 互 相

帶 動 而 增 加 量 值 的 效 果（ 許 樹 淵，2 0 0 4）。例 如 購 買 物 的 器 材、

食 物 、 飲 料 、 交 通 、 運 輸 、 住 宿 等 消 費 行 為 ， 促 使 廠 商 必 需

訂 貨 、 添 加 設 備 等 而 帶 動 其 他 各 行 各 業 的 發 展 ， 如 圖 2 - 1。  

 

 

 

 

 

 

 

 

 

 

 

 

圖 2 - 1 全 國 運 動 會 產 業 分 析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許 樹 淵 （ 2 0 0 4）。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  

 

除 了 實 際 產 業 量 值 的 提 升，很 多 城 市 皆 在 積 極 爭 辦 奧 運 會

的 舉 辦 資 格 。 P r e u s s  ( 2 0 0 4 )認 為 運 動 或 休 閒 活 動 的 國 家 或

城 市 行 銷 效 益 可 分 為 非 經 濟 效 益 和 經 濟 效 益，非 經 濟 效 益

推 廣 促 進 單 位  

各級運動推廣組織 
學術研究團體 

大眾傳播業 

有線/無電視 

報章雜誌社 

廣播電台 

銷售流通服務業

運動資訊 

（比賽表演）

場地設備 

技術指導 

輔助資源 

紀念裝飾 

關 心 者  

視聽觀察者 
媒體觀察者 
購買收藏 

政 府  

製造業 

運動設備 

個人裝備 

印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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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有 建 構 民 眾 共 同 目 標 與 凝 聚 力、宣 傳 城 市 獨 到 的 文 化

特 色 、 提 升 城 市 印 象 與 知 名 度 、 更 新 城 市 建 設 與 市 容 再

造 、 促 進 群 眾 的 和 諧 以 及 建 構 良 好 的 公 民 價 值 觀 。 象 徵 著

透 過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議 可 提 升 國 家 文 化 。 國 家 文 化 提 升 最 快 且

最 容 易 的 方 式 就 是 透 過 舉 辦 運 動 賽 事 來 傳 遞 運 動 、 城 市 及 國

家 形 象 最 易 得 到 認 同 與 信 賴 ， 並 形 成 具 體 形 象 ， 如 果 再 配 合

多 元 的 傳 播 管 道 ， 多 次 將 形 象 和 文 化 意 涵 傳 遞 出 去 ， 就 是 一

個 成 功 的 國 家 行 銷 手 法 ( B r a d l e y ,  H a l l  &  H a r r i s o n ,  2 0 0 2 )。

且 透 過 申 辦 大 型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成 為 許 多 國 家 的 重 大 活 動 之

一 ，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可 以 匯 集 全 球 及 媒 體 目 光 焦 點 成 為 文 化 傳

遞 的 工 具（ 程 紹 同， 2 0 0 1 a）。而 運 動 和 文 化 亦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在 近 代 社 會 裡 運 動 已 同 時 成 為 流 行 及 大 眾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如

此 一 來 不 僅 強 調 了 運 動 的 商 業 娛 樂 價 值 ， 在 大 眾 媒 體 對 運 動

的 解 釋、傳 播 及 獲 利 上，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王 宗 吉， 2 0 0 4）。 

林 中 進（ 2 0 0 6）指 出，舉 辦 大 型 國 際 綜 合 運 動 會 所 能 產 生

的 正 面 影 響 包 括 有 ： 收 入 增 加 、 為 運 動 會 而 來 旅 客 、 誘 發 效

應 、 增 加 收 入 的 幅 度 、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運 動 會 會 留 下 給 主 辦

城 市 的 資 產 、 基 礎 建 設 的 發 展 、 市 區 重 建 、 提 升 國 際 形 象 、

更 多 外 來 投 資 、 舉 辦 國 際 運 動 會 的 社 會 影 響 、 義 工 參 與 、 訓

練 以 增 加 將 來 大 型 活 動 可 供 使 用 人 手 的 素 質 、 社 會 凝 聚 力 及

體 育 活 動 的 參 與 等 。  

H a r a d a ( 2 0 0 6 )認 為 ，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可 獲 得 的 資 產 可

分 為 有 形 資 產 及 無 形 資 產 ：  

一 、 有 形 資 產  

（ 一 ） 都 市 建 設 ： 承 辦 國 際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成 市 ， 為

因 應 賽 事 期 間 湧 入 之 參 賽 選 手 及 觀 光 客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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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單 位 必 須 全 力 改 變 舊 有 的 城 市 面 貌 。 透 過

相 關 建 護 過 程 ， 徹 底 賦 予 城 市 新 風 貌 ， 並 帶

來 新 氣 象 。  

（ 二 ）基 礎 建 設（ 包 含 運 動 場 館、交 通 運 輸 系 統 等 ）：

主 辦 城 市 藉 助 大 型 賽 會 的 舉 辦，重 新 規 劃 交

通 路 線 ， 將 環 保 概 念 融 入 城 市 新 建 設 ， 並 為

運 輸 及 電 訊 網 路 進 行 多 項 重 要 的 長 期 基 礎

建 護 改 善 工 程 。 此 外 ， 配 合 賽 事 的 舉 辦 ， 須

興 建 或 整 建 等 合 標 準 的 體 育 場 館，成 為 城 市

的 新 指 標 或 標 誌 性 建 築 物 。  

二 、 無 形 資 產  

（ 一 ） 相 關 知 識 與 資 訊 ： 大 型 運 動 賽 事 申 辦 與 籌

備 過 程 複 雜 且 繁 瑣 ， 如 何 能 成 功 舉 辦 是 一

門 專 業 知 識 ， 這 些 相 關 知 識 及 資 訊 在 賽 會

過 後 可 持 續 應 用 於 其 他 賽 事 或 活 動 的 主 辦

上 ， 實 為 寶 貴 的 資 產 。  

（ 二 ） 人 力 資 源 ： 大 型 運 動 賽 事 的 舉 辦 不 僅 需 要

運 動 領 域 的 專 業 人 士，還 包 括 保 安、財 務 、

公 關 、 都 市 規 劃 、 環 境 保 護 、 設 計 、 大 眾

交 通 運 輸 、 旅 遊 等 專 業 人 士 ， 這 些 人 力 資

源 的 運 用 與 整 合 ， 在 賽 事 過 後 都 將 成 為 永

續 的 人 力 資 源 資 產，可 在 其 他 活 動 中 運 用 。 

（ 三 ） 社 會 文 化 發 展 ： 透 過 把 不 同 背 景 的 個 人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一 個 共 同 目 標 上 ， 運 動 賽 事 的

舉 辦 帶 給 人 民 參 與 感 ， 並 整 合 全 體 人 民 力

量 ， 更 可 提 升 該 國 人 民 的 自 尊 心 與 國 家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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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增 進 社 會 文 化 發 展 。  

（ 四 ） 經 濟 ： 除 了 大 幅 提 升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 創 造

工 作 機 會 、 提 升 就 業 率 ， 也 會 帶 動 整 體 產

業 發 展 ， 其 他 周 邊 效 益 更 是 難 以 估 計 。  

（ 五 ） 象 徵 性 資 產 ： 如 城 市 形 象 、 歷 史 、 品 牌 、

名 聲 等 ， 主 辦 賽 會 城 市 在 經 過 城 市 改 造 計

畫 後 ， 塑 造 一 個 健 康 城 市 新 風 貌 ， 提 升 形

象 並 打 響 城 市 品 牌 。  

（ 六 ） 制 度 方 面 的 資 產 ： 為 了 申 辦 及 籌 備 大 型 賽

會 ， 主 辦 城 市 會 配 合 制 定 或 修 正 相 關 法 律

政 策 及 行 政 系 統 ， 亦 會 因 需 要 與 中 央 政 府

的 資 源 整 合 ， 而 強 化 雙 方 關 係 。  

體 委 會 （ 2 0 0 0 a） 於 「 2 0 1 0 年 前 我 國 辦 理 國 際 間 重 大 運

動 會 評 估 報 告 」 中 指 出 ， 主 辦 國 際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可 獲 得 效

益 有 ：  

一 、 促 進 國 際 交 流 、 提 升 國 家 地 位 與 形 象 、 增 加 國 際 能

見 度 、 善 盡 國 際 運 動 團 體 會 員 責 任 。  

二 、 以 目 前 我 國 外 交 困 境 ， 若 我 國 能 主 辦 國 際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 各 會 員 國 將 派 隊 參 賽 ， 有 助 於 各 國 與 我 國

之 認 識 與 交 流 ， 為 一 具 體 的 實 質 外 交 。  

三 、 若 我 國 能 獲 得 國 際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主 辦 權 ， 整 個 賽

會 的 辦 理 情 形 將 永 遠 列 入 國 際 體 壇 歷 史 記 載 中 ， 實

為 最 佳 、 最 深 刻 的 外 交 宣 傳 。  

四 、 我 國 現 為 各 相 關 國 際 體 育 運 動 組 織 之 會 員 ， 辦 理 國

際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 是 善 盡 會 員 之 責 任 與 義 務 。  

五 、 提 升 國 內 運 動 競 技 水 準 、 促 進 全 民 運 動 之 風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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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選 手 在 自 己 國 家 內 參 加 比 賽 ， 在「 天 時 」、「 地 利 」

的 優 勢 及 愛 國 心 的 驅 使 之 下 ， 能 發 揮 潛 能 、 勇 創 佳

績 。  

七 、 透 過 電 視 媒 體 的 轉 播 ， 提 供 民 眾 高 水 準 的 體 育 競 賽

節 目 ， 提 升 民 眾 對 運 動 的 興 趣 及 參 與 ， 進 而 促 進 全

民 運 動 之 風 潮 。  

八 、 全 民 動 員 投 入 賽 事 辦 理 ， 建 立 榮 辱 與 共 的 生 命 共 同

體 意 識 。 綜 觀 歷 年 辦 理 國 際 綜 合 性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國 家，大 都 是 凝 聚 全 國 民 眾 力 量，不 分 黨 派、內 外 ，

全 力 投 入 賽 會 籌 備 工 作 ， 攜 手 建 立 國 家 的 形 象 ， 發

揮 全 體 國 人 的 智 慧 ， 展 現 團 結 的 力 量 。  

九 、 促 進 觀 光 事 業 及 相 關 產 業 之 發 展 ：  

（ 一 ）近 年 來 大 型 賽 會 的 舉 辦，除 了 賽 會 的 進 行 外 ，

同 時 也 會 配 合 辦 理 學 術 研 討 會 、 文 化 活 動 、

藝 術 展 覽 等 ， 所 以 除 了 各 國 的 參 賽 選 手 、 隊

職 員 外 ， 亦 將 吸 引 大 量 人 潮 共 襄 盛 舉 ， 帶 動

觀 光 業 發 展 。  

（ 二 ） 隨 著 賽 會 的 籌 辦 、 場 館 的 整 建 及 賽 會 相 關 週

邊 產 品 的 生 產 等 產 業 ， 增 加 國 內 就 業 機 會 ，

促 進 經 濟 繁 榮 。  

十 、 大 陸 對 我 外 交 之 阻 礙 與 封 鎖 ： 大 陸 無 時 不 刻 打 壓 、

矮 化 我 國 政 府 ， 從 不 放 棄 阻 撓 我 國 外 交 之 發 展 ， 辦

理 國 際 綜 合 性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 不 但 能 以 積 極 行 動 反

制 大 陸 的 打 壓 手 段 ， 更 能 藉 國 際 賽 事 向 世 人 展 現 我

國 實 施 民 主 自 由 政 治 ， 社 會 安 定 繁 榮 進 步 的 成 果 。  

綜 合 上 述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之 文 獻 探 討 後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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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將 賽 會 效 益 大 致 分 為 經 濟 、 觀 光 、 政 治 、 文 化 等 四 大 面

向 ， 彙 整 如 表 2 - 1 所 示 ：  

表 2-1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表  

效 益  內 容  

經 濟 效 益  1 .帶 動 基 礎 建 設 的 發 展  

2 .市 區 重 建  

3 .促 進 運 動 產 業 並 帶 動 各 產 業 發 展  

4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5 .增 加 收 入 幅 度  

觀 光 效 益  1 .吸 引 觀 眾 、 遊 客 前 往  

2 .使 外 來 人 口 更 了 解 本 地 觀 光 資 源  

3 .促 進 觀 光 業 及 相 關 產 業 發 展  

4 .增 加 當 地 收 入  

政 治 效 益  1 .增 加 國 際 之 間 交 流  

2 .促 進 外 交  

3 .凝 聚 國 民 愛 國 心  

4 .提 升 國 民 榮 譽 感  

5 .提 高 國 家 地 位 及 形 象  

文 化 提 升 效 益  1 .宣 傳 當 地 文 化 特 色  

2 .配 合 賽 會 辦 理 文 化 活 動 ， 提 高 文 化 水 準  

資 料 來 源 ： 黃 郁 雅 （ 2 0 0 9）。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 、 態 度 與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以 2 0 0 7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為 例 。  

 

另 外 ， 本 研 究 將 經 濟 效 益 、 觀 光 效 益 、 政 治 效 益 、 文 化

提 升 效 益 四 大 面 向 分 為 「 可 用 金 錢 （ 貨 幣 ） 衡 量 」 和 「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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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知 」 二 個 部 分 ， 運 用 可 以 用 金 錢 衡 量 之 效 益 推 估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 而 態 度 認 知 方 面 之 效 益 ， 則 可 瞭 解 民 眾 對 賽 會 之 觀 感

態 度 ， 如 下 圖 2 - 2 所 示 ：  

 

 

 

 

 

 

 

 

 

 

 

 

圖 2 - 2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分 類 圖  

資 料 來 源 ： 黃 郁 雅 （ 2 0 0 9）。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 、 態 度 與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以 2 0 0 7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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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評 估 理 論 與 研 究  

 

運 動 賽 會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大 致 可 分 為 政 治 、 觀 光 、 政 治 、

文 化 提 升 等 效 益 ， 而 利 用 系 統 性 收 集 到 的 現 象 可 以 用 來 判 斷

執 行 的 成 效 ， 或 對 參 與 者 或 環 境 資 源 所 造 成 的 價 值 產 出 （ 林

晏 州 、 林 寶 秀 ， 2 0 0 6）。  

運 動 賽 會 為 大 型 活 動 種 類 之 一 ， 亦 可 用 活 動 評 估 的 方 式

進 行 效 益 評 估 ， 而 R o s s m a n 和 S c h l a t t e r ( 2 0 0 3 )認 為 活 動 評 估

的 目 的 有 三 ：  

一 、 改 善 活 動 發 展  

可 瞭 解 活 動 的 進 行 情 況 、 活 動 內 容 的 貢 獻 價 值 ， 以

及 新 的 活 動 需 求 。  

二 、 協 助 組 織 管 理 決 策  

瞭 解 組 織 於 活 動 服 務 上 之 分 配 價 值 ， 進 而 協 助 組 織

有 效 安 排 、 決 策 與 管 理 活 動 。  

三 、 提 供 活 動 結 果 證 明  

確 認 參 與 者 參 與 活 動 的 結 果 與 價 值 ， 並 使 活 動 能 有

系 統 的 被 記 錄 下 來 ， 以 作 為 達 成 組 織 目 標 與 活 動 效

益 的 依 據 ， 也 可 將 活 動 成 果 呈 現 給 業 主 和 社 會 大

眾 ， 並 作 為 是 否 繼 續 舉 辦 之 參 考 建 議 。  

H e n d e r s o n  ( 1 9 9 5 )  建 議 從 五 種 面 向 進 行 評 估：（ 一 ）參 與

者  ( p a r t i c i p a n t )，包 括 參 與 者 的 動 機、滿 意 度、態 度 的 改 變 、

知 識 的 改 變 、 技 術 與 能 力 的 改 變 、 不 同 情 境 的 轉 換 能 力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互 動 方 式 ；（ 二 ） 活 動 本 身  ( p r o g r a m )  ： 有 效 的

領 導、活 動 行 銷、危 機 管 理 及 參 與 者 是 否 獲 得 任 何 事 物；（ 三 ）

地 點  ( p l a c e )  ：是 否 有 整 理 計 畫、適 當 設 施 及 安 全 考 量；（ 四 ）



 18

政 策 與 行 政 管 理  ( p o l i c e s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 預 算 說 明 、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與 公 平 服 務；（ 五 ）執 行 人 員 ( p e r s o n n e l )：績 效 評

估 、 評 估 訓 練 需 求 與 提 供 改 善 的 回 饋 。  

配 合 活 動 的 類 型 與 目 的 ， 評 估 時 應 選 擇 與 活 動 相 關 或 最

容 易 測 量 的 方 式 進 行 評 估 ， R o s s m a n 和 S c h l a t t e r ( 2 0 0 3 )彙 整

出 最 常 見 之 評 估 方 法 為 「 滿 意 度 評 估 法 」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b a s e  

E v a l u a t i o n )， 評 估 參 與 者 之 態 度 或 看 法 ， 其 概 念 是 從 參 與 者

的 真 實 體 驗 與 滿 意 程 度 可 以 決 定 活 動 服 務 的 價 值 ， 是 一 種 事

後 評 估 方 式 ， 常 被 廣 泛 用 來 確 認 活 動 的 價 值 ， 及 評 估 活 動 吸

引 力 或 活 動 效 益 。  

陳 聖 翔 與 王 慶 堂（ 2 0 0 5） 9 3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及 企 業 贊 助 之 態 度 研 究 中 將 參 與 者 對 全 民 運 動 會 籌 辦 之 態 度

分 為 （ 一 ） 對 賽 會 之 態 度 ；（ 二 ） 對 企 業 贊 助 之 態 度 ；（ 三 ）

對 主 辦 單 位 之 籌 辦 滿 意 度 等 三 個 部 分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對

賽 會 之 態 度 中 ， 民 眾 就 提 高 城 市 知 名 度 、 結 合 運 動 會 、 文 化

民 俗 與 觀 光 活 動、改 善 公 共 建 設 之 發 展、增 加 市 民 的 榮 譽 感、

促 進 地 方 經 濟 繁 榮 、 改 善 運 動 場 館 品 質 、 提 高 運 動 風 氣 等 均

給 予 正 面 態 度 之 肯 定 ； 在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方 面 ， 受 訪 者 認 為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可 提 升 企 業 知 名 度 與 形 象 ； 賽 會 籌 辦 滿 意 度 程 度

上 顯 示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 市 容 改 善 及 場 館 整 修 成 果 較 受 參 與

者 肯 定 。 根 據 上 一 節 本 研 究 整 理 出 運 動 賽 會 所 帶 來 包 括 經

濟 、 觀 光 、 政 治 、 文 化 提 升 等 效 益 ， 配 合 評 估 面 向 設 計 研 究

問 卷 ， 詢 問 參 與 者 實 際 體 驗 後 對 本 次 賽 會 中 態 度 觀 感 的 改

變，及 實 際 消 費 金 額 所 創 造 的 經 濟 效 益，以 評 估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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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運 動 賽 會 之 經 濟 影 響  

 

經 濟 影 響 對 於 運 動 而 言 ， 意 指 「 在 某 特 定 區 中 的 產 出 、

收 入 及 人 力 資 源 所 帶 動 的 新 貨 幣 流 動 」( H u p h r e y  &  P l u m m er， 

1 9 9 5 )  本 小 節 將 分 別 探 討 國 內 外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 觀 光 效 益 、

企 業 贊 助 等 方 面 的 文 獻 來 佐 證 運 動 賽 會 之 經 濟 影 響 豐 富 及 多

元 化 ， 分 述 如 下 ：  

一 、 奧 運 經 濟 效 益  

以 國 際 最 具 規 模 的 綜 合 性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夏 季 奧 運 而

言 ， 近 代 奧 運 會 的 舉 辦 對 主 辦 國 經 濟 確 實 會 產 生 正 面 影 響 ，

根 據 北 京 市 哲 學 社 會 科 學 規 劃 辦 公 室 （ 2 0 0 3） 所 提 出 的 奧 運

經 濟 的 概 念 和 基 本 特 徵 當 中 ， 將 奧 運 會 所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

「 奧 運 經 濟 」 定 義 為 舉 辦 奧 運 城 市 在 籌 備 和 舉 辦 期 間 ， 以 及

會 後 一 段 時 期 內 ， 利 用 奧 運 會 創 造 的 商 機 ， 藉 勢 發 展 本 地 區

經 濟 活 動 的 一 系 列 活 動 。 主 要 包 括 三 個 組 成 部 分 ：  

（ 一 ）直 接 為 舉 辦 奧 運 會 而 產 生 的 經 濟 活 動，如 比 賽 場 館  

及 相 關 設 施 的 投 資 。  

（ 二 ）圍 繞 開 發 奧 運 會 資 源 進 行 的 經 濟 活 動，如 奧 運 會 市  

場 開 發 的 各 項 內 容 。  

（ 三 ） 主 辦 城 市 藉 奧 運 契 機 ，  發 展 區 域 經 濟 、 加 快 城 市  

的 各 種 經 濟 活 動 。  

就 歷 屆 奧 運 會 所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而 言， 1 9 8 4 年 洛 杉 磯 奧

運 會 是 奧 運 史 上 第 一 個 因 舉 辦 運 動 大 賽 而 獲 利 的 例 子 ， 讓 洛

城 賺 進 超 過 2 億 1 5 0 0 萬 美 金，使 國 際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蛻 變 成 帶

動 地 方 基 礎 建 設 、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促 進 社 會 經 濟 繁 榮 ， 並 增

加 國 家 稅 收 的 「 金 雞 母 」（ 盧 煥 升 、 魏 瑞 珣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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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為 例，即 使 在 奧 運 會 結 束 後 仍 有 很 大

的 發 展 空 間 ， 由 於 奧 運 會 提 升 舉 辦 城 市 和 國 家 的 知 名 度 ， 使

舉 辦 城 市 的 經 濟 規 模 和 軟 、 硬 體 基 礎 設 施 更 加 完 善 ， 也 為 北

京 後 續 經 濟 持 續 發 展 帶 來 不 少 助 益 ， 在 未 來 6 年 甚 至 更 長 一

段 時 期 內 對 北 京 經 濟 社 會 和 城 市 現 代 化 建 設 產 生 深 刻 的 影 響

（ 王 書 錚， 2 0 0 3）。根 據 徐 本 力（ 2 0 0 5）的 推 估，北 京 奧 運 經

濟 效 益 可 望 使 中 國 大 陸 G D P 增 長 0 . 3 ~ 0 . 4 %。 而 就 北 京 市 而

言，籌 辦 奧 運 會 的 7 年 間 G D P 年 均 增 加 速 度 達 1 2 . 4 %，在 奧

運 會 結 束 之 後 ， 雖 恰 逢 全 球 經 濟 下 滑 的 大 環 境 影 響 ， 增 長 速

度 放 緩 ， 但 仍 維 持 9 . 1 %的 增 長 率 （ 奧 運 經 濟 網 ， 2 0 0 8）。  

二 、 國 內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就 我 國 舉 辦 之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而 言，全 國 運 動 會 相 關 研 究 並

不 多 ， 根 據 本 研 究 蒐 集 到 的 文 獻 分 述 如 下 ：  

（ 一 ） 2 0 0 1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 所 有 的 投 入 值 為 新 台 幣  

 4 6 7 , 0 4 0 , 6 7 2 元 ﹔ 其 中 政 府 補 助 款 以 及 廠 商 贊 助       

 金 為 2 4 8 , 0 3 0 , 4 5 0 元 、 參 與 者 的 消 費 投 入 為  

 2 1 9 , 0 1 0 , 2 2 2 元。以 上 之 投 入，所 造 成 的 效 益 為 產    

 出 效 果 7 6 8 , 9 8 1 , 1 9 8 元 ﹔ 民 眾 所 得 效 果 為  

 2 3 1 , 8 1 3 , 2 4 6 元 ﹔ 就 業 效 果 為 7 7 0 個。若 以 經 濟 影  

 響 的 觀 點 加 以 評 估，則 本 項 投 入 有 5 6  %係 來 自 主  

 辦 地 區  (高 雄 縣 /  市 以 及 屏 東 縣 )  以 外。因 此，實  

 際 因 為 外 資 湧 進 ， 所 造 成 本 屆 全 運 會 增 加 的 效 益  

 為 產 出 效 果 4 1 3 , 6 6 6 , 4 9 4 元 ﹔ 民 眾 所 得 效 果 為  

 1 2 5 , 4 0 6 , 1 4 7 元；就 業 效 果 為 4 1 4 個。因 此 對 於 該  

 地 區 有 短 期 、 新 增 的 正 面 經 濟 效 益 （ 葉 公 鼎 等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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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台 南 市 委 託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辦 理 2 0 0 7 年 全  

運 會 經 濟 影 響 評 估，針 對 2 0 0 7 年 全 運 會 期 間 非 台

南 市 民 眾 於 台 南 市 的 消 費 額 度 ， 評 估 對 於 台 南 市

各 產 業 所 帶 來 的 產 出 效 果 、 所 得 效 果 ， 以 及 整 體

經 濟 效 益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本 次 全 運 會 挹 注 於 台 南

市 外 資 的 總 投 入 值 合 計 為 3 0 1 , 1 4 6 , 2 0 5 元 。 此 投

入 值 對 於 台 南 市 地 區 各 行 各 業 的 產 出 效 果 為

7 5 9 , 6 7 7 , 9 9 0 元 ， 台 南 市 就 業 人 口 總 所 得 效 果 為  

1 9 0 , 1 6 4 , 4 5 3 元，並 創 造 7 5 9 個 就 業 機 會（ 多 為 短  

期 的 加 班 或 兼 差 性 質 ）（ 台 南 市 政 府 ， 2 0 0 7）。  

    （ 三 ） 黃 郁 雅 （ 2 0 0 9） 指 出 經 濟 影 響 方 面 ， 參 賽 隊 職  

員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1 , 5 5 4 . 9 1 元 、 本 地 觀 眾 7 4 2 . 6 4   

元 、 外 縣 市 觀 眾 1 , 5 3 8 . 8 0 元 ， 經 投 入 產 出 分 析 後

發 現 所 創 造 經 濟 效 益 為 2 . 3 倍 。  

綜 合 上 述 國 內 外 大 型 賽 會 舉 辦 狀 況 ， 可 以 發 現 運 動 賽 會

的 辦 理 深 具 經 濟 價 值 ， 林 房 儹 等 人 （ 2 0 0 4） 研 究 亦 指 出 ， 運

動 賽 會 的 舉 辦 和 區 域 發 展 有 關 ， 若 能 成 功 籌 辦 運 動 賽 會 ， 對

主 辦 城 市 而 言 將 是 一 加 強 建 設 、 吸 引 遊 客 、 創 造 經 濟 產 值 與

城 市 行 銷 之 良 好 契 機 。  

三 、 運 動 觀 光 效 益  

運 動 觀 光 自 公 元 前 7 7 6 年 首 次 奧 運 會 開 始 萌 芽 ， 當 時 約

有 近 4 萬 名 觀 眾 群 聚 到 運 動 場 觀 看 比 賽 ， 旅 社 及 澡 堂 開 始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設 立 。 隨 著 現 代 人 所 得 提 高 與 對 生 活 品 質 要 求 ，

人 們 願 意 花 越 來 越 多 的 時 間 與 所 得 分 配 來 規 劃 自 己 工 作 的 閒

暇 時 間 ， 相 對 地 也 帶 動 運 動 產 業 的 新 革 命 （ 黃 煜 ， 2 0 0 2）。

G i b s o n  ( 1 9 9 9 )  提 出 運 動 觀 光 應 包 含 下 列 三 種 型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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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主 動 性 的 運 動 觀 光 ： 參 與 旅 遊 者 的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從 事 運 動 。  

（ 二 ） 運 動 賽 會 觀 光 ： 參 與 旅 遊 者 的 目 的 為 觀 賞 運 動 。  

（ 三 ） 懷 舊 運 動 觀 光 ： 參 與 旅 遊 者 主 要 是 參 觀 運 動 相 關  

的 設 施 如 運 動 名 人 堂 、 著 名 運 動 場 館 、 或 運 動 主

題 的 巡 禮 等 。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所 言 ， 賽 會 所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可 觀 ， 且 運

動 和 觀 光 應 是 有 其 互 利 共 生 的 關 係 存 在 ， 運 動 為 觀 光 產 業 的

一 部 分 ， 另 一 方 面 觀 光 產 業 影 響 運 動 參 與 和 運 動 的 基 礎 建

設 ， 由 於 全 球 化 的 趨 勢 ， 運 動 更 能 提 供 觀 光 更 多 新 奇 體 驗 。

現 行 的 運 動 賽 會 不 再 只 是 提 供 比 賽 競 技 的 機 會， 更 提 供 民 眾

娛 樂 、 觀 賞 、 增 進 情 誼 和 資 訊 交 流 的 功 能 ， 賽 會 舉 辦 時 除 保

持 賽 事 精 彩 程 度 之 外 ， 應 結 合 當 地 的 景 點 特 色 並 配 合 多 元 的

文 化 活 動 ， 吸 引 更 多 觀 光 人 潮 。  

四 、 企 業 贊 助  

在 現 今 經 濟 普 遍 不 景 氣 的 環 境 下 ， 運 動 贊 助 已 是 大 型 賽

會 中 必 需 的 部 分 ， 也 是 獲 得 最 大 投 資 報 酬 率 的 新 管 道 。 透 過

運 動 贊 助 是 運 動 賽 會 、 運 動 組 織 以 及 運 動 員 除 了 官 方 資 源 之

外 主 要 的 額 外 經 費 來 源 管 道。程 紹 同（ 2 0 0 1 b）認 為 過 去 全 國

性 綜 合 型 的 運 動 賽 會 其 經 費 來 源 均 是 中 央 編 列 預 算 、 當 地 政

府 以 公 務 預 算 支 應 。 隨 著 政 府 預 算 的 短 缺 ， 尋 求 來 自 政 府 以

外 的 社 會 資 源 便 扮 演 著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其 中 企 業 贊 助 便 是

增 加 運 動 賽 會 經 費 最 大 來 源 之 一 ， 亦 是 促 進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的

方 式 。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動 輒 吸 引 數 千 人 ， 甚 至 千 萬 、 數 億 人 的 注

意 與 關 切 ， 如 此 無 限 的 運 動 商 機 ， 造 就 國 內 外 企 業 組 識 爭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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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 後 贊 助 的 行 銷 策 略 ， 並 將 「 運 動 賽 會 」 視 為 增 加 公 司 知 名

度 、 企 業 組 織 形 象 、 提 高 消 費 者 認 同 之 關 鍵 因 素 （ 顏 君 彰 ，

2 0 0 7）。相 關 學 者 們 指 出，運 動 贊 助 是 一 種 雙 向 互 惠 商 業 合 作

關 係，提 供 資 源 如 金 錢、產 品、人 員、設 備、技 術、服 務 等 ，

以 利 達 成 企 業 的 行 銷 目 標 、 媒 體 目 標 及 相 關 效 益 ( S a n d l e r  &  

S h a n i , 1 9 8 9 ;  S l e i g h t ,  1 9 8 9 ;  M c C a r v i l l e  &  C o p e l a n d ,  1 9 9 4 )。  

在 產 品 差 異 漸 趨 同 質 化 又 在 詭 譎 多 變 的 市 場 中 ， 成 功 的

贊 助 策 略 成 為 實 現 突 顯 品 牌 形 象 、 接 觸 目 標 群 眾 、 壟 斷 競 爭

市 場 與 扮 演 良 好 企 業 公 民 等 行 銷 目 標 的 第 五 促 銷 元 素 ， 秘 訣

在 於 藉 運 動 贊 助 之 利 ， 整 合 現 在 促 銷 功 能 ， 使 產 品 特 色 能 夠

同 中 求 異 ， 品 牌 形 象 能 發 揮 鶴 立 雞 群 之 效 ， 達 到 企 業 與 消 費

者 共 存 關 係 的 共 存 目 標 （ 程 紹 同 ， 1 9 9 9）。  

隨 著 社 會 大 眾 對 生 活 品 質 的 注 重 ， 消 費 者 意 識 高 漲 ， 傳

統 企 業 行 銷 策 略 也 隨 著 轉 變 ， 企 業 投 入 運 動 贊 助 資 金 都 是 有

計 畫 及 目 的，G e n g ,  B u r t o n  和  B l a k e m o r e  ( 2 0 0 2 )  研 究 指 出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在 於 ：  

（ 一 ）  提 供 產 品 試 用 的 機 會  

（ 二 ）  創 造 同 業 競 爭 的 優 勢  

（ 三 ）  建 立 企 業 良 好 的 形 象  

（ 四 ）  製 造 企 業 商 品 的 銷 售 機 會  

（ 五 ）  增 進 企 業 良 好 公 共 關 係 。  

    H o w a r d  和 C r o m p t o n  ( 1 9 9 5 )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可 獲 得 以 下

四 大 項 效 益 ：  

（ 一 ）  增 加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認 識  

（ 二 ）  企 業 形 象 的 強 化  

（ 三 ）  產 品 試 用 及 創 造 銷 售 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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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禮 遇 機 會 的 獲 取 。  

M u l l i n ,  H a r d y 和 S u t t o n ( 2 0 0 7 )研 究 亦 發 現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效 益 包 括 ：  

（ 一 ）  提 高 知 名 度  

（ 二 ）  影 響 大 眾 的 看 法  

（ 三 ）  與 特 定 市 場 的 消 費 者 產 生 連 結  

（ 四 ）  使 企 業 能 融 入 社 會  

（ 五 ）  建 立 良 好 企 業 形 象  

（ 六 ）  產 生 媒 體 效 益  

（ 七 ）  達 到 銷 售 目 標  

（ 八 ）  創 造 獨 佔 性  

（ 九 ）  獲 得 禮 遇 的 機 會  

（ 十 ）  冠 名 權 或 命 名 權  

蔣 宜 龍 （ 1 9 9 9）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評 估 方 法 有 三 種 ：  

一 、 曝 光 率 測 量 法 ： 其 主 要 測 量 的 方 法 為 檢 視 媒 體 的 收

視 率 及 計 算 現 場 參 與 者 人 數 多 寡 ， 並 將 贊 助 效 益 以

量 化 的 方 式 呈 現 給 贊 助 廠 商 。  

二 、 追 蹤 測 量 法 ： 利 用 回 憶 及 辦 識 的 方 式 ， 來 瞭 解 現 場

參 與 者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知 覺 。  

三 、 銷 售 量 評 估 法 ： 銷 售 量 的 提 升 為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時 相  

    當 關 心 的 效 益 之 一 ， 然 而 在 評 估 前 必 須 排 除 可 能 干  

    擾 的 因 素 ， 才 能 獲 得 可 接 受 的 結 果 。  

綜 合 上 述 所 言 ， 運 動 贊 助 對 企 業 而 言 是 一 個 新 的 行 銷 策

略 ； 而 就 為 運 動 賽 會 而 言 則 是 主 要 經 費 來 源 ， 然 而 透 過 贊 助

能 為 企 業 帶 來 效 益 的 多 寡 ， 牽 涉 到 企 業 未 來 進 行 贊 助 策 略 經

費 的 投 入，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舉 辦 觀 感 態 度 越 佳，參 與 行 為 和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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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行 為 也 隨 之 增 加，而 贊 助 效 益 越 高，也 促 使 投 入 經 費 越 高，

這 一 連 串 連 鎖 效 果 讓 賽 會 得 到 的 經 濟 效 益 也 越 高 。 本 研 究 為

評 估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運 動 贊 助 效 益，採 用 追 蹤 測 量 法，在

問 卷 上 提 供 本 次 全 運 會 贊 助 廠 商 標 誌 ， 測 試 受 試 者 對 贊 助 者

之 辨 識 程 度 ， 以 了 解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知 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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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全 國 運 動 會 歷 史 沿 革  

 

自 1 9 4 6 年 以 來，台 灣 政 府 於 每 年 光 復 節 後 均 舉 辦 全 省 運

動 會 一 次 ， 是 為 「 台 灣 省 運 動 會 」 由 各 縣 （ 市 ） 輪 流 舉 辦 ；

1 9 7 3 年 體 育 司 成 立，配 合 社 會 背 景 與 時 代 需 求 整 合 省、市 分

別 舉 辦 的 運 動 會，自 1 9 7 4 年 起，台 灣 省、台 北 市 開 始 合 辦「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 區 運 會 ）； 1 9 9 7 年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成 立 ，加

上 政 治 生 態 環 境 大 改 變 台 灣 省 虛 級 化 後， 1 9 9 8 年 區 運 會 宣 告

結 束，自 1 9 9 9 年 起，改 由 體 育 委 員 會 主 辦，訂 定 完 整 之 全 國

運 動 會 舉 辦 準 則，並 將 名 稱 定 為「 全 國 運 動 會 」（簡 稱「 全 運

會 」）（ 薛 雲 道 ， 2 0 0 2）， 如 圖 2-3。 

 

 

 

 

 

 

 

 

 

 

 

 

圖 2 - 3 全 國 運 動 會 歷 史 沿 革  

資 料 來 源 ： 黃 郁 雅 （ 2 0 0 9）。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 、 態 度 與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以 2 0 0 7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為 例 。  

臺 灣 省 運 動 會  

1 9 4 6 年 - 1 9 7 3 年 ，  
每 年 由 各 縣 市 舉 辦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1 9 7 4 年 - 1 9 9 8 年 ，  
由 省 、 市 合 辦  

全 國 運 動 會  
1 9 9 9 年 迄 今 ， 由 體 委 會 主
辦 ， 每 兩 年 舉 辦 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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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制 後 首 屆 全 運 會 於 1 9 9 9 年 由 桃 園 縣 主 辦，當 年 因 9 2 1

大 地 震 災 情 嚴 重 曾 考 慮 延 後 舉 辦 ， 其 參 賽 選 手 人 數 為 6 , 7 0 2

人，次 屆 2 0 0 1 年 由 高 雄 縣、高 雄 市、屏 東 縣 等 三 單 位 協 力 舉

辦 ， 參 賽 選 手 為 8 , 1 0 3 人 ， 2 0 0 3 年 至 2 0 0 7 年 間 分 別 由 台 北

縣、雲 林 縣、台 南 市 所 舉 辦，而 本 屆 全 運 會 2 0 0 9 年 由 台 中 市

舉 辦， 2 0 1 1 年 全 運 會 預 定 由 彰 化 縣 辦 理。歷 屆 全 運 會 參 賽 選

手 概 況 如 表 2 - 2 所 示 :  

表 2-2 歷 屆 全 國 運 動 會 參 賽 選 手 概 況 表  

年 度 (承 辦 縣 市 ) 規 模 （ 選 手 人 數 ）

1999 年 (桃 園 縣 ) 

2001 年 (高 雄 縣 、 高 雄 市 、 屏 東 縣 ) 

2003 年 (台 北 縣 ) 

2005 年 (雲 林 縣 ) 

2007 年 (台 南 市 ) 

2009 年 (台 中 市 ) 

6,702 人  

8,103 人  

6,281 人  

6,590 人  

6,841 人  

6,723 人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自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89 年 、 91 年 、 93 年 、 95 年 、

97 年 體 育 統 計 及 98 全 國 運 動 會 網 站h t t p : / / 1 4 0 . 1 2 8 . 5 5 . 1 5 / 

 全 運 會 為 目 前 國 內 所 有 運 動 會 中 水 準 最 高 ，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綜 合 運 動 賽 會 ， 其 組 織 制 度 有 如 小 型 亞 、 奧 運 會 ， 是 國 內

運 動 選 手 、 教 練 施 展 身 手 、 裁 判 表 現 專 業 知 識 、 學 術 人 員 發

表 研 究 報 告 的 體 壇 盛 事（ 何 光 明， 2 0 0 3）。各 屆 主 辦 縣 市 為 求

賽 會 創 新 、 變 化 常 會 配 合 地 方 特 色 風 情 ， 促 使 運 動 與 藝 術 、

休 閒 結 合，  除 了 增 加 當 地 民 眾 參 與 之 外，更 吸 引 外 地 觀 光 人

潮 ， 進 而 提 升 對 體 育 的 興 趣 ， 因 此 全 運 會 對 於 全 民 體 育 之 提  

倡 、 競 技 水 準 之 提 升 、 優 秀 選 手 之 培 育 均 有 重 大 之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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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本 章 小 結  

 

經 由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 研 究 者 發 現 以 下 結 論 ：  

一 、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多 元 ， 大 致 可 分 為 可 用 金 錢 （ 貨 幣 ）

衡 量 的 經 濟 效 益 、 觀 光 效 益 以 及 影 響 觀 感 態 度 之 政 治 效

益 和 文 化 效 益 四 大 層 面 。  

二 、 使 用 「 滿 意 度 評 估 法 」 評 估 參 與 者 的 態 度 或 看 法 ， 以 評

估 活 動 吸 引 力 和 效 益 。  

三 、 賽 會 帶 來 的 經 濟 影 響 在 國 內 外 常 帶 來 可 觀 的 獲 利 不 論 是

收 入 增 加 或 是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等 ， 其 中 賽 會 觀 光 、 企 業 贊

助 亦 是 擴 大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的 重 要 方 式 。  

四 、 賽 會 經 濟 影 響 可 由 參 與 者 消 費 金 額 進 行 推 估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主 要 可 使 用 追 蹤 測 量 法 ， 利 用 辦 識 的 方 式 瞭 解 參 與

者 的 贊 助 廠 商 的 知 覺 。  

五 、 全 國 運 動 會 為 國 內 重 要 的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 配 合 亞 奧 運

項 目 舉 行 ， 參 與 選 手 人 數 眾 多 且 具 競 賽 精 彩 度 ， 是 為 國

內 最 具 規 模 之 運 動 賽 會 ， 針 對 全 運 會 進 行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有 助 於 國 內 對 賽 會 籌 辦 瞭 解 及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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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主 要 在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與 方 法 ， 一 共 分 成 七

節 ： 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 研 究 流 程 ； 第 三 節 、 研 究

對 象 ； 第 四 節 、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 資 料 處 理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假 設 與 目 的，繪 製 出 研 究 架 構 圖，如 圖 3 –  

1 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賽 會 之 參 與 行 為  

觀 賞 目 的  

觀 賽 種 類  

停 留 天 數  

到 其 他 景 點 觀 光  

賽 會 之 消 費 行 為  

飲 食 、 交 通 、 娛 樂  

比 賽 紀 念 品  

購 物 、 住 宿 、 雜 費  

賽 會 舉 辦 觀 感 態 度  

賽  

會  

舉  

辦  

經  

濟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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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本 研 究 擬 定 實 際 研 究 方 向 並 且 確 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透 過 廣 泛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加 以 彙 整 ，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及 假 設 ， 並 進 一 步 設 計 研 究 問 卷 。 問 卷 經 預 試

後 依 據 統 計 結 果 修 整 問 卷 內 容 後 產 生 正 式 研 究 問 卷 。 再 挑 選

適 當 研 究 對 象 後 ， 發 放 問 卷 並 回 收 ； 回 收 問 卷 以 S P S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建 檔 與 分 析 ， 依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與 建 議，供 後 續 研 究 者 參 考；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2 所 示 。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緒 論  

界 定 研 究 範 圍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擬 定 研 究 問 題  

結 論 與 建 議  

資 料 結 果 分 析  

問 卷 調 查 與 資 料 彙 整

設 計 研 究 方 法確 立 研 究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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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以 參 與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之 個 人 參

與 者 ( I n d i v i d u a l  p a r t i c i p a n t )為 主 ， 包 括 參 賽 隊 職 員 、 本 地 觀

眾 、 外 縣 市 觀 眾 等 。 於 2 0 0 9 年 1 0 月 2 4 日 至 2 9 日 舉 辦 期 間

採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總 共 發 放 6 0 0 份 問 卷 ， 回 收

5 1 2 份 ， 回 收 率 為 8 5 . 3 %。 在 回 收 5 1 2 份 問 卷 中 ， 刪 除 無 效

問 卷 9 2 份 ， 合 計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4 2 0 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2 %。 研 究 地 點 以 台 中 市 體 育 場 內 田 徑 、 籃 球 、 沙 灘 排 球 等

場 地 為 主 。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為 了 解 全 國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參 與 特 性 、 對 賽 會 舉 辦 觀 感 態

度 以 及 消 費 行 為 對 地 方 經 濟 的 影 響，本 研 究 引 用 2 0 0 7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調 查 問 卷（ 黃 郁 雅， 2 0 0 9）。問 卷 內

容 設 計 共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茲 分 述 如 下 ：  

（ 一 ） 運 動 賽 會 之 參 與 及 消 費  

運 動 賽 會 之 參 與 及 消 費 內 容 包 括 受 訪 者 之 身

份、同 伴 人 數、如 何 獲 得 活 動 資 訊、停 留 天 數、參

訪 景 點 等 以 了 解 參 與 行 為 特 性；實 際 消 費 行 為 方 面

則 分 別 調 查 飲 食 費、交 通、娛 樂、比 賽 紀 念 品、購

物、住 宿、雜 費 等 各 消 費 項 目 之 金 額，用 以 推 估 對

地 方 經 濟 的 影 響。另 外 還 有 台 中 市 的 印 象 及 服 務 建

設 的 看 法 ， 進 而 得 知 參 與 者 對 本 次 賽 會 舉 辦 之 觀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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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對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觀 感 態 度 量 表  

本 量 表 是 引 用 9 3 年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及 企 業 贊 助

之 態 度 研 究 的 態 度 量 表（ 陳 聖 翔、王 慶 堂， 2 0 0 5），

本 研 究 此 部 分 與 上 述 研 究 同 為 了 解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之 態 度，故 維 持 對 賽 會 態 度、對 企 業 贊 助 之 態 度 、

對 主 辦 單 位 籌 辦 滿 意 度 等 三 部 分，使 用「 李 克 特 氏

五 點 評 定 量 表 」（ L i k e r ’ s  f i v e - p o i n t s  r a t i n g  s c a l e），

五 分 區 間 尺 度 測 量 計 分，依 據 受 試 者 在 每 個 題 項 所

填 具 的 答 案 給 分，選 填 非 常 不 同 意 給 1 分，選 填 不

同 意 給 2 分 ， 選 填 無 意 見 給 3 分 ， 選 填 同 意 給 4

分，選 填 非 常 重 要 給 5 分。由 信 度 考 驗 可 以 發 現 此

分 量 表 的 三 個 構 面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分 別

為 . 8 6 3、 . 5 9 5、 . 7 3 9，而 總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為 . 8 9 1，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觀 感 態 度 分 量 表 之 總 信 度 達 . 8 9， 表

示 該 分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信 度 水 準。由 效 度 考 驗 可 以 發

現 此 分 量 表 的 三 個 構 面 解 釋 變 異 量 分 別 為

5 1 . 5 0 % 、 5 5 . 9 4 % 、 4 9 . 6 1 %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6 . 0 1 %， 顯 示 該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之 效 度 。  

 

表 3 - 1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觀 感 態 度 信 效 度 分 析  

構 面  題 數  信 度  效 度  

賽 會 態 度  8  . 8 6 3  5 1 . 5 0 %  

籌 辦 態 度  3  . 5 9 5  5 5 . 9 4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5  . 7 3 9  4 9 . 6 1 %  

 

（ 三 ） 受 訪 者 基 本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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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基 本 資 料 包 含 性 別、年 齡、教 育 程 度 、

職 業、個 人 月 所 得、每 月 個 人 之 運 動 休 閒 支 出、婚

姻 家 庭 狀 況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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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問 卷 所 得 資 料 ，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分 析 處 理 方 法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透 過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及 排 序 了 解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 及 消 費 情 形 。  

二 、 信 度 分 析 ： 根 據 問 卷 內 容 進 行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計 算 量 表 內 題 目 的 可 信 程 度 。  

三 、 效 度 分 析 ： 為 求 得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四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a y  A N O VA）， 再 進 行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事 後 比 較 ： 檢 定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觀 感 態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五 、 本 研 究 利 用 參 與 者 實 際 平 均 每 日 消 費 金 額 ， 推 估 本  

        次 賽 會 對 於 台 中 市 經 濟 效 益 。 

六 、 本 研 究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定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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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參 與 行 為、態

度 及 經 濟 效 益 ， 本 章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 將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分 為 四

節 加 以 討 論。第 一 節 為「 人 口 變 項 之 敘 述 統 計 分 析 」，藉 以 了

解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第 二 節 為 「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特

性 之 敘 述 統 計 分 析 」 以 了 解 參 與 者 身 分 、 同 伴 人 數 、 如 何 獲

得 活 動 資 訊 、 停 留 天 數 、 參 觀 景 點 等 情 形 ； 第 三 節 為 「 參 與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籌 辦 之 態 度 分 析 」 探 討 不 同 身 份 之 參 與 者 分 別

對 賽 會、籌 辦、企 業 贊 助 三 個 構 面 態 度 之 差 異；第 四 節 為「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 利 用 參 與 者 實 際 平 均 每 日 消 費 金 額 ， 推 估 本 次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  

調 查 時 程 是 以 2 0 0 9 年 1 0 月 2 4 日 至 2 9 日 全 國 運 動 會 在

台 中 市 正 式 舉 辦 期 間 ， 台 中 體 育 場 現 場 參 與 者 為 抽 樣 對 象 ，

總 共 發 放 6 0 0 份 問 卷 ， 回 收 5 1 2 份 ， 回 收 率 為 8 5 . 3 %。 在 回

收 5 1 2 份 問 卷 中 ， 刪 除 無 效 問 卷 9 2 份 ， 合 計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4 2 0 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2 %。  

 

第 一 節   人 口 變 項 之 敘 述 統 計 分 析  

 

人 口 變 項 方 面 ， 針 對 參 與 者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個 人 月 所 得 、 每 個 月 個 人 之 運 動 休 閒 支 出 、 婚 姻 家 庭 狀

況 等 進 行 分 析 。  

一 、 性 別  

在 調 查 中 ， 受 訪 者 的 性 別 組 成 是 以 男 性 所 佔 的 比 例

（ 5 6 . 4 %） 略 高 於 女 性 （ 4 3 . 6 %） 。 若 依 照 身 份 別 來 看 ， 外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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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觀 眾 、 參 賽 隊 職 員 及 本 地 觀 眾 皆 以 男 性 居 多 ， 如 表 4 - 1 所

示 。  

表 4-1 受 訪 參 與 者 性 別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所 有 參 賽 者  身  

份  

性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男  8 2  6 7 . 2  8 5  5 3 . 1  7 0  5 0 . 7  2 3 7  5 6 . 4  

女  4 0  3 2 . 8  7 5  4 6 . 9  6 8  4 9 . 3  1 8 3  4 3 . 6  

總 計  1 2 2 1 0 0  1 6 0 1 0 0  1 3 8 1 0 0  4 2 0  1 0 0  
 

二 、 年 齡  

年 齡 部 分 ， 由 所 有 受 訪 者 調 查 資 料 發 現 ， 年 齡 層 分 佈 以

「 1 6 ~ 2 0 歲 」 為 主 ， 佔 所 有 參 與 者 的 4 4 . 5 %共 有 1 8 7 人 ， 可

能 原 因 為 發 放 問 卷 時 ， 年 紀 較 小 的 受 測 者 比 較 不 會 拒 絕 施

測 ， 因 此 集 中 於 本 年 齡 層 ， 其 次 為 「 2 1 ~ 2 5 歲 」（ 2 3 . 1 %） ，

如 表 4 - 2。  

表 4-2 受 訪 者 年 齡 分 析 表  

年 齡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5 歲 以 下  5 1  1 2 . 1  

1 6 ~ 2 0 歲  1 8 7  4 4 . 5  

2 1 ~ 2 5 歲  9 7  2 3 . 1  

2 6 ~ 3 0 歲  2 1  5 . 0  

3 1 ~ 3 5 歲  1 6  3 . 8  

3 6 ~ 4 0 歲  2 1  5 . 0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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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續 )  

年 齡  次 數  百 分 比 （ %）  

4 1 ~ 4 5 歲  1 2  2 . 9  

4 6 ~ 5 0 歲   9  2 . 1  

5 1 歲 以 上   6  1 . 4  

總 計  4 2 0  1 0 0  

 

三 、 教 育 程 度  

在 受 訪 者 的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 大 學 、 專 科 」 5 0 . 5 %所 佔 的

比 例 最 高 ， 其 次 是 「 高 中 、 高 職 」 （ 3 1 . 4 %） ， 而 具 有 博 士

教 育 程 度 者 所 佔 比 例 最 低，在 本 研 究 中 只 有 1 人 佔 0 . 2 %，如

表 4 - 3。  

 

表 4 - 3 受 訪 者 教 育 程 度 分 析 表  

教 育 程 度  次 數  百 分 比 （ %）  

小 學  

國 中  

 3  

4 8  

0 . 7  

1 1 . 4  

高 中 、 高 職  1 3 2  3 1 . 4  

大 學 、 專 科  2 1 2  5 0 . 5  

碩 士  2 4  5 . 7  

博 士  1  0 . 2  

總 計  4 2 0  1 0 0  

 

四 、 職 業  

在 受 訪 者 職 業 分 析 中，「 學 生 」部 分 有 3 1 6 人 佔 所 有 參 與

者 比 例 最 高 （ 7 5 . 2 %） ， 可 能 原 因 為 學 生 較 能 接 受 施 測 ， 不

易 拒 絕 ， 其 次 為 從 事 「 軍 公 教 」 有 3 3 人 佔 7 . 9 %， 從 事 「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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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業 」 有 2 2 人 佔 5 . 2 0 %， 「 商 」 有 1 5 位 受 訪 者 ， 佔 有 3 . 6 %

（ 詳 見 表 4 - 4） 。  

 

表 4 - 4 受 訪 者 職 業 分 析 表  

職 業  次 數  百 分 比 （ %）  

學 生  3 1 6  7 5 . 2  

軍 公 教  3 3  7 . 9  

服 務 業  2 2  5 . 2  

農 林 漁 牧  0  0  

工  1 4  3 . 3  

商  1 5  3 . 6  

自 由 業  1 1  2 . 6  

家 管  4  1 . 0  

其 他  5  1 . 2  

總 計  4 2 0  1 0 0  

 

五 、 個 人 月 所 得  

    受 訪 者 在 個 人 月 所 得 （ 不 包 含 家 長 給 的 零 用 錢 ） 方 面 ，

以 「 1 0 , 0 0 0 元 以 下 」 所 佔 比 例 最 高 （ 6 0 . 0 %） ， 此 現 象 推 測

參 與 者 多 為 學 生 身 份 有 關 ， 其 次 是「 1 0 , 0 0 1 - 2 0 , 0 0 0 元 」佔 有

1 7 . 4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和「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皆 有 2 5

人 ， 所 佔 比 例 為 6 . 0 %， 而 月 所 得「 6 0 , 0 0 1 - 7 0 , 0 0 0 元 」僅 有 5

人 ， 所 佔 比 例 最 少 （ 1 . 2 %） ， 如 表 4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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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受 訪 者 個 人 月 所 得 分 析 表  

個 人 月 所 得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0 , 0 0 0 元 以 下  2 5 2  6 0 . 0  

1 0 , 0 0 1 - 2 0 , 0 0 0 元  7 3  1 7 . 4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5  6 . 0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1  5 . 0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1 9  4 . 5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3  

5  1 . 2  6 0 , 0 0 1 - 7 0 , 0 0 0 元  

7 0 , 0 0 1 元 以 上  7  1 . 7  

總 計  4 2 0  1 0 0  

 

六 、 每 月 個 人 之 運 動 休 閒 支 出  

根 據 研 究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每 月 個 人 之 運 動 休 閒 支 出

方 面 所 有 受 訪 者 的 支 出 金 額 以 「 1 , 0 0 0 元 」 以 下 為 主

（ 5 1 . 0 %） ， 其 次 為 「 1 , 0 0 1 - 3 , 0 0 0 元 」 和 「 3 , 0 0 1 - 5 , 0 0 0 元 」

分 別 佔 有 2 7 . 4 %和 1 4 . 3 %的 比 例 ， 詳 見 表 4 - 6。  

表 4 - 6 每 月 個 人 之 運 動 休 閒 支 出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所 有 受 訪 者身 份  

金 額  

（ 元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 0 0 0 以 下  5 1  4 1 . 8  9 7 6 0 . 6  6 6 4 7 . 8  2 1 4  5 1 . 0  

1 , 0 0 1 - 3 , 0 0 0 4 0  3 2 . 8  3 4 2 1 . 3  4 1 2 9 . 7  1 1 5  2 7 . 4  

3 , 0 0 1 - 5 , 0 0 0 2 2  1 8 . 0  1 9 1 1 . 9  1 9 1 3 . 8  6 0  1 4 . 3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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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續 )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所 有 受 訪 者身 份  

金 額  

（ 元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5 , 0 0 1 - 7 , 0 0 0  5  4 . 1  3  1 . 9  5  3 . 6  1 3  3 . 1  

7 , 0 0 1 - 9 , 0 0 0  1  . 8  1  0 . 6  0  0  2  0 . 5  

9 , 0 0 1 - 1 1 , 0 0 0 2 0  1 . 6  4  2 . 5  1  0 . 7  7  1 . 7  

1 1 , 0 0 1 - 1 3 , 0 0 0 0  0  1  0 . 6  2  1 . 4  3  0 . 7  

1 3 , 0 0 1 以 上  1  . 8  1  0 . 6  4  2 . 9  6  1 . 4  

總 計  1 2 2  1 0 0  1 6 0 1 0 0  1 3 8 1 0 0  4 2 0  1 0 0  

 

七 、 婚 姻 家 庭 狀 況  

根 據 研 究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婚 姻 家 庭 狀 況 方 面 所 有 參

與 者 以「 未 婚 」為 主 所 佔 百 分 比 為 8 6 . 2 %，其 次 為 已 婚 者 1 3 . 8 %

（ 詳 見 表 4 - 7） 。  

 

表 4 - 7 婚 姻 狀 況 分 析 表  

婚 姻 狀 況  次 數  百 分 比 （ %）  

未 婚  3 6 2  8 6 . 2  

已 婚  5 8  1 3 . 8  

離 婚  0  0  

總 計  4 2 0  1 0 0  

 

分 析 本 研 究 調 查 資 料 後 ， 受 訪 者 之 性 別 組 成 是 以 男 性

（ 5 6 . 4 %） 比 例 略 高 女 性 （ 4 3 . 6 %） 男 女 比 例 為 1 . 2 9：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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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層 以 「 1 6 ~ 2 0 歲 」 為 主 （ 4 4 . 5 %）， 教 育 程 度 為 「 大 學 、 專

科 」所 佔 比 例 最 高（ 5 0 . 5 %），職 業 以「 學 生 」居 多（ 7 5 . 2 %），

在 個 人 月 所 得 方 面 以 「 1 0 0 0 0 元 以 下 」 所 佔 比 例 最 多

（ 6 0 . 0 %）， 每 月 個 人 運 動 休 閒 支 出 以「 1 0 0 0 元 以 下 」為 主 ，

婚 姻 家 庭 狀 況 以 「 未 婚 」 為 主 。 受 訪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體 委 會（ 2 0 0 5）針 對 2 0 0 5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所 做 的 調 查 雷 同 ，

年 齡 變 項 部 分 2 0 0 5 年 的 樣 本 以 1 5 ~ 1 9 歲 為 主 相 似 。 與 黃 郁

雅（ 2 0 0 9）針 對 2 0 0 7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所 做 的 調 查 雷 同，年 齡 變

項 部 分 以 2 1 ~ 2 5 歲 為 主 ， 稍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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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特 性 之 敘 述 統 計 分 析  

 

以 下 根 據 調 查 受 訪 參 與 者 所 得 到 的 資 料 分 別 對 身 份 、 同

伴 人 數 、 如 何 獲 得 活 動 資 訊 、 停 留 天 數 、 參 觀 景 點 、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等 狀 況 進 行 參 與 及 消 費 行 為 分 析 。  

一 、 參 與 者 身 份 分 析  

    本 研 究 在 6 天 的 問 卷 調 查 中 ， 受 訪 者 的 組 成 是 以 本 地 觀

眾 的 比 例 最 高 （ 3 8 . 1 %）， 其 次 為 外 縣 市 觀 眾 ， 所 佔 比 例 為

3 2 . 9 %， 而 參 賽 隊 職 員 ， 所 佔 比 例 為 2 9 . 0 %， 詳 見 表 4 - 8。  

 

表 4 - 8 受 訪 者 身 分 組 成 分 析 表  

身 分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 %）  

參 賽 隊 職 員  1 2 2  2 9 . 0  

本 地 觀 眾  1 6 0  3 8 . 1  

外 縣 市 觀 眾  1 3 8  3 2 . 9  

總 計  4 2 0  1 0 0  

 

本 次 抽 樣 之 受 訪 者 中 ， 身 分 為 參 賽 隊 職 員 者 有 1 2 2 人 ，

以 代 表 台 中 市 參 賽 的 隊 職 員 人 數 所 佔 比 例 最 高 1 2 . 2 9 %，其 次

為 台 北 市 8 . 1 9 %、 桃 園 縣 7 . 3 8 %。 在 外 縣 市 觀 眾 部 分 有 1 3 8

人 ， 以 來 自 臨 近 縣 市 的 觀 眾 所 佔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為 台 中 縣

3 4 . 7 8 %、 彰 化 縣 1 3 . 7 7 %、 南 投 縣 皆 為 6 . 5 2 %， 詳 見 表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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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參 賽 隊 職 員 與 外 縣 市 觀 眾 組 成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外 縣 市 觀 眾    身 份  

縣 市  次 數  百 分 比（ %） 次 數  百 分 比（ %）

台 北 市  1 0  8 . 2  5  3 . 6 2  
台 北 縣  5  4 . 1  7  5 . 0 7  
基 隆 市  7  5 . 7 4  2  1 . 4 5  
桃 園 縣  9  7 . 3 8  6  4 . 3 5  
新 竹 縣  3  2 . 4 6  1  0 . 7 2  
新 竹 市  4  3 . 2 8  3  2 . 1 7  
苗 栗 縣  3  2 . 4 6  5  3 . 6 2  
台 中 縣  7  5 . 7 4  4 8  3 4 . 7 8  
台 中 市  1 5  1 2 . 2 9  0  0  
彰 化 縣  6  4 . 9 2  1 9  1 3 . 7 7  
南 投 縣  4  3 . 2 8 .  9  6 . 5 2  
雲 林 縣  7  5 . 7 4  3  2 . 1 7  
嘉 義 縣  5  4 . 1  2  1 . 4 5  
嘉 義 市  0  0  1  0 . 7 2  
台 南 縣  5  4 . 1  3  2 . 1 7  
台 南 市  3  2 . 4 6  0  0  
高 雄 縣  3  2 . 4 6  4  2 . 9  
高 雄 市  1  0 . 8 2  8  5 . 8  
屏 東 縣  7  5 . 7 4  3  2 . 1 7  
台 東 縣  6  4 . 9 2  3  2 . 1 7  
花 蓮 縣  6  4 . 9 2  4  2 . 9  
宜 蘭 縣  5  4 . 1  1  0 . 7 2  
連 江 縣  0  0  0  0  
金 門 縣  0  0  1  0 . 7 2  
澎 湖 縣  1  0 . 8 2  1  0 . 7 2  
總 計  1 2 2  1 0 0  1 3 8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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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同 伴 人 數  

在 受 訪 者 同 伴 人 數 調 查 方 面 ， 參 賽 隊 職 員 同 伴 人 數 以

「 6 ~ 1 0 人 」 最 多 （ 4 2 . 6 %），「 1 1 ~ 2 0 人 」 次 之 （ 2 7 %）。 就

本 地 觀 眾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的 同 伴 人 數 則 以 「 2 ~ 5 人 」 所 佔 比 例

最 多 ， 分 別 佔 6 1 . 9 %和 7 3 . 2 %， 如 表 4 - 1 0 所 示 。  

 

表 4 - 1 0 受 訪 者 同 伴 人 數 分 析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身 份  

同 伴  

人 數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人  3  2 . 5  5  3 . 1  3  2 . 2  

2 ~ 5 人  2 9  2 3 . 8  9 9  6 1 . 9  1 0 1  7 3 . 2  

6 ~ 1 0 人  5 2  4 2 . 6  3 0  1 8 . 8  2 2  1 5 . 9  

1 1 ~ 2 0 人  3 3  2 7  3  1 . 9  1 0  7 . 2  

2 1 ~ 3 0 人  2  1 . 6  1 6  1 0 . 0  0  0  

3 1 ~ 4 0 人  0  0  3  1 . 9  2  1 . 4  

4 1 人 以 上 3  2 . 5  4  2 . 5  0  0  

總 計  1 2 2  1 0 0  1 6 0  1 0 0  1 3 8  1 0 0  

 

     

三 、 同 伴 身 份  

在 各 類 受 訪 者 的 同 伴 身 份 分 析 中 ， 參 賽 隊 職 員 的 同 伴 以

「 同 學 」佔 最 高 比 例 有 3 2 . 9 %，其 次 為「 老 師、教 練 」（ 2 9 . 5 %）、

「 朋 友 」 （ 1 4 . 8 %） ； 本 地 觀 眾 的 同 伴 則 以 「 同 學 」 佔 最 高

比 例 有 3 8 . 6 %， 其 次 為 「 朋 友 」 （ 2 8 . 2 %） 、 「 家 人 、 親 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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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 3 %） ； 外 縣 市 觀 眾 的 同 伴 以 「 朋 友 」 為 主 （ 3 5 . 8 %） ，

其 次 為 「 同 學 」 （ 3 2 . 1 %） ； 而 就 所 有 受 訪 者 同 伴 的 身 份 類

別 來 看，「 同 學 」、「 朋 友 」所 佔 的 比 例 為 主，分 別 為 3 4 . 8 %、

2 5 . 4 %， 如 表 4 - 1 1 所 示 。  

 

表 4 - 1 1 各 類 受 訪 者 同 伴 身 份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所 有 受 訪 者
身 份 類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家 人、親 戚  2 1  1 0 . 0  3 7  1 8 . 3  2 9  1 8 . 3  8 7  1 5 . 1  
同 事  2 5  1 1 . 9  5  2 . 5  5  3 . 1  3 5  6 . 1  
同 學  6 9  3 2 . 9  7 8  3 8 . 6  5 1  3 2 . 1  1 9 8  3 4 . 8  
朋 友  3 1  1 4 . 8  5 7  2 8 . 2  5 7  3 5 . 8  1 4 5  2 5 . 4  

老 師、教 練  6 2  2 9 . 5  1 7  8 . 4  6  3 . 8  8 5  1 4 . 9  
獨 自 一 人  2  0 . 9  5  2 . 5  3  1 . 9  1 0  1 . 8  
其 他  0  0  3  1 . 5  8  5 . 0  1 1  1 . 9  

 

四 、 活 動 資 訊  

關 於 本 次 比 賽 與 活 動 資 訊 來 源 方 面 ， 受 訪 者 中 參 賽 隊 職

員 的 資 訊 來 源 主 要 來 自 「 學 校 」（ 2 8 . 7 %） 、 其 次 是 「 電 視 」

（ 2 1 . 3 %） 及 網 路 （ 1 6 . 1 %）； 本 地 觀 眾 的 資 訊 來 源 則 較 平 均

分 佈 於 各 項 管 道 ， 相 關 資 訊 主 要 來 自 「 學 校 」 （ 3 2 . 3 %） ，

其 次 為 「 電 視 」 （ 1 7 . 0 %） ， 而 「 道 路 廣 告 旗 」 、 「 親 友 告

知 」、「 網 路 」則 分 別 為 在 1 2 . 9 %、 1 0 . 5 %、 9 . 9 %，； 外 縣 市

觀 眾 資 訊 來 源 主 要 來 自「 親 友 告 知 」和「 學 校 」分 別 佔 有 2 1 . 2 %

和 1 9 . 9 %的 比 例 ， 而 其 他 資 訊 來 源 的 比 例 皆 相 差 不 大 ， 代 表

資 訊 來 源 較 平 均 且 多 元 。 整 體 看 來 ， 所 有 受 訪 者 的 資 訊 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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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來 自 於 「 學 校 」 （ 2 7 . 3 %） 、 「 電 視 」 （ 1 7 . 8 %） 、 「 親

友 告 知 」（ 1 3 . 7 %）及「 網 路 」（ 1 2 . 6 %）， 如 表 4 - 1 2 所 示 。 

 

表 4 - 1 2 受 訪 者 活 動 資 訊 來 源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所 有 參 與 者

資 訊 來 源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報 紙  1 7  7 . 9  2 3 7 . 8  2 4 1 0 . 2  6 4  8 . 6  

電 視  4 6  2 1 . 3  5 0 1 7 . 0  3 7 1 5 . 7  1 3 3  1 7 . 8  

網 路  3 5  1 6 . 1  2 9 9 . 9  3 0 1 2 . 7  9 4  1 2 . 6  

道 路 廣 告 旗 1 4  6 . 5  3 8 1 2 . 9  2 4 1 0 . 2  7 6  1 0 . 2  

公 車 廣 告  1 2  5 . 6  1 6 5 . 5  1 0 4 . 2  3 8  5 . 1  

親 友 告 知  2 1  9 . 7  3 1 1 0 . 5  5 0 2 1 . 2  1 0 2  1 3 . 7  

學 校  6 2  2 8 . 7  9 5 3 2 . 3  4 7 1 9 . 9  2 0 4  2 7 . 3  

其 他  9  4 . 2  1 2 4 . 1  1 4 5 . 9  3 5  4 . 7  

 

五 、 停 留 天 數  

在 受 訪 者 停 留 天 數 方 面 ， 本 次 賽 會 共 舉 辦 6 天 5 夜 ， 本

地 觀 眾 以 賽 會 舉 辦 天 數 計 算 ， 故 在 本 研 究 中 停 留 天 數 以 6 天

估 算 ， 此 外 ， 就 參 賽 隊 職 員 部 分 而 言 ， 停 留 天 數 以 5 天 者 佔

大 多 數 （ 5 1 . 6 %） ， 其 次 為 4 天 （ 2 7 . 0 %） 。 就 外 縣 市 觀 眾 而

言 ， 則 停 留 天 數 較 短 ， 以 1 天 者 佔 大 多 數 （ 4 7 . 1 %） ， 其 次

為 停 留 2 天 （ 2 5 . 4 %） ， 詳 見 表 4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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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受 訪 者 停 留 天 數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外 縣 市 觀 眾  
停留天數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天  3  2 . 5  6 5  4 7 . 1  
2 天  4  3 . 3  3 5  2 5 . 4  
3 天  1 0  8 . 2  1 4  1 0 . 1  
4 天  3 3  2 7 . 0  6  4 . 3  
5 天  6 3  5 1 . 6  1 2  8 . 7  
6 天  6  4 . 9  1  0 . 7  
7 天  3  2 . 5  2  1 . 5  
8 天  0  0  1  0 . 7  
9 天  0  0  2  1 . 5  
總 計  1 2 2  1 0 0  1 3 8  1 0 0  

 

六 、 贊 助 廠 商 之 廣 告 物 辨 識  

贊 助 廠 商 之 廣 告 物 辨 識 是 測 量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方 式 ， 本

次 賽 會 在 網 站 上 公 告 的 贊 助 廠 商 共 有 1 1 個，而 受 訪 者 對 廣 告

物 的 辨 識 程 度 ， 參 賽 隊 職 員 最 能 夠 辨 識 的 廣 告 物 為 「 中 友 」

（ 4 5 . 9 %） 、 「 維 他 露 」 （ 4 5 . 9 %） 、 「 興 農 」 （ 3 4 . 4 %） ，

而 「 三 口 」 及 「 宏 信 」 這 兩 個 贊 助 廣 告 物 在 參 賽 隊 職 員 只 有

少 部 分 人 勾 選；本 地 觀 眾 所 能 辦 識 的 廣 告 物 前 三 者 為「 中 友 」

（ 7 6 . 9 %）、「 國 華 人 壽 」（ 5 3 . 1 %）、「 維 他 露 」（ 5 2 . 5 %），

而「 E x u s t a r」在 本 地 觀 眾 部 分 少 人 勾 選 ； 外 縣 市 觀 眾 對 廣 告

物 辨 識 程 度，依 次 為「 中 友 」（ 7 4 . 6 %）、「 維 他 露 」（ 6 0 . 1 %）、

「 國 華 人 壽 」（ 5 5 . 8 %）。整 體 而 言，「 中 友 」、「 維 他 露 」、

「 國 華 人 壽 」被 參 與 者 辨 識 出 的 狀 況 最 佳，而「 宏 信 」、「 三

口 」、「 E x u s t a r」 這 個 廣 告 物 少 有 參 與 者 可 以 辨 識 出 ， 如 表

4 - 1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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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贊 助 廠 商 之 廣 告 物 辨 識 分 析 表  

參賽隊職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所 有 受 訪 者

贊 助 廣 告 物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三 口  1 3  1 0 . 6  2 2 1 3 . 7  2 0 1 4 . 5  5 5  1 3 . 1  

維 他 露  5 6  4 5 . 9  8 4 5 2 . 5  8 3 6 0 . 1  2 2 3  5 3 . 1  

興 農  4 2  3 4 . 4  6 0 3 7 . 5  5 0 3 1 . 3  1 5 2  3 6 . 2  

歐 旺  3 4  2 7 . 9  3 3 2 0 . 6  1 6 1 1 . 6  8 3  1 9 . 8  

中 友  5 6  4 5 . 9  1 2 3 7 6 . 9  1 0 3 7 4 . 6  2 8 2  6 7 . 1  

宏 信  1 4  1 1 . 5  2 1 1 3 . 1  1 4 1 0 . 1  4 9  1 1 . 7  

國 華 人 壽  3 5  2 8 . 7  8 5 5 3 . 1  7 7 5 5 . 8  1 9 7  4 6 . 9  

台 塩  2 1  1 7 . 2  4 5 2 8 . 1  4 1 2 9 . 7  1 0 7  2 5 . 5  

元 明 商 店  2 3  1 8 . 9  4 9 3 0 . 6  2 6 1 8 . 8  9 8  2 3 . 3  

台 糖  3 6  2 9 . 5  5 7 3 5 . 6  5 4 3 9 . 1  1 4 7  3 5 . 0  

E x u s t a r  1 8  1 4 . 8  1 8 1 1 . 3  1 4 1 0 . 1  5 0  1 1 . 9  

 

七 、 參 觀 景 點  

在 賽 會 舉 辦 期 間 受 訪 者 是 否 到 其 他 觀 光 景 點 ， 參 賽 隊 職

員 前 往 的 觀 光 景 點 依 次 為 「 逢 甲 夜 市 」（ 4 4 . 3 %）、「 台 中 一 中

商 店 街 」（ 4 1 . 8 %）、「 台 中 公 園 」（ 3 1 . 1 %）； 本 地 觀 眾 前 往 的

景 點 依 次 為 「 台 中 一 中 商 店 街 」（ 6 5 . 6 %）、「 逢 甲 夜 市 」

（ 3 6 . 9 %）、「 美 術 館 」（ 3 0 . 0 %）； 外 縣 市 觀 眾 最 常 前 往 的 景 點

則 是「 台 中 一 中 商 店 街 」（ 7 1 . 0 %）、「 逢 甲 夜 市 」（ 5 2 . 9 %）、「 美

術 館 」（ 1 9 . 6 %）。 但 前 來 參 與 本 次 賽 會 者 而 無 安 排 至 其 他 觀

光 景 點 遊 覽，計 有 4 6 人 次（ 佔 1 1 . 0 %）勾 選「 無 」這 個 項 目 ，

如 表 4 - 1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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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受 訪 者 於 台 中 市 觀 光 景 點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所 有 受 訪 者

觀 光 景 點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次

數  

百 分 比

（ %）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2 4  1 9 . 7 4 0 2 5 . 0 2 0 1 4 . 5 8 4  2 0 . 0 

美 術 館  2 9  2 3 . 8 4 8 3 0 . 0 2 7 1 9 . 6 1 0 4  2 4 . 8 

台 中 孔 廟  2 0  1 6 . 4 3 4 2 1 . 3 1 0 7 . 2 6 4  1 5 . 2 

東 海 藝 術 街  1 8  1 4 . 8 2 5 1 5 . 6 1 7 1 2 . 3 6 0  1 4 . 3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2 3  1 8 . 9 4 5 2 8 . 1 2 3 1 6 . 7 9 1  2 1 . 7 

大 坑 風 景 區  2 1  1 7 . 2 3 2 2 0 . 0 7 5 . 1 6 0  1 4 . 3 

西 大 墩  

文 化 館  
1 2  9 . 8 1 3 8 . 1 2 1 . 4 2 7  6 . 4 

賴 高 山  

藝 術 紀 念 館  
1 1  9 . 0 9  5 . 6 1 0 . 7 2 1  5 . 0 

精 明 一 街  2 6  2 1 . 3 3 3 2 0 . 6 1 6 1 1 . 6 7 5  1 7 . 9 

台 中 公 園  3 8   3 1 . 1 4 7 2 9 . 4 2 6 1 8 . 8 1 1 1  2 6 . 4 

逢 甲 夜 市  5 4  4 4 . 3 5 9 3 6 . 9 7 3 5 2 . 9 1 8 6  4 4 . 3 
台 中 一 中  
商 店 街  5 1  4 1 . 8 1 0 5 6 5 . 6 9 8 7 1 . 0 2 5 4  6 0 . 5 

豐 樂 雕 塑  

公 園  
1 4  1 1 . 5 2 2 1 3 . 8 6 4 . 3 4 2  1 0 . 0 

2 0 號倉庫  1 0  8 . 2 1 3 8 . 1 1 7 1 2 . 3 4 0  9 . 5 

其 他  2  1 . 6 4  2 . 5 5 3 . 6 1 1  2 . 6 

無  5  4 . 1 2 8 1 7 . 5 1 3 9 . 4 4 6  1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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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在 參 與 賽 會 期 間 有 安 排 參 觀 景 點 的 受 訪 者 而 言 ， 較 多

人 前 往 的 景 點 依 次 為 「 台 中 一 中 商 店 街 」（ 6 0 . 5 %）、「 逢 甲 夜

市 」（ 4 4 . 3 %）、「 台 中 公 園 」（ 2 6 . 4 %）、「 美 術 館 」（ 2 4 . 8 %） 、

「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 （ 2 1 . 7 %） ， 詳 見 表 4 - 1 6。  

 

表 4 - 1 6 受 訪 者 觀 光 景 點 排 序 分 析 表  

觀 光 景 點  次 數  百 分 比 （ %）

台 中 一 中 商 店 街  2 5 4  6 0 . 5 

逢 甲 夜 市  1 8 6  4 4 . 3 

台 中 公 園  1 1 1  2 6 . 4 

美 術 館  1 0 4  2 4 . 8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9 1  2 1 . 7 

台 中 都 會 公 園  8 4  2 0 . 0 

精 明 一 街  7 5  1 7 . 9 

台 中 孔 廟  6 4  1 5 . 2 

東 海 大 學 藝 術 街  6 0  1 4 . 3 

大 坑 風 景 區  6 0  1 4 . 3 

豐 樂 雕 塑 公 園  4 2  1 0 . 0 

2 0 號 倉 庫  4 0  9 . 5 

西 大 墩 文 化 館  2 7  6 . 4 

賴 高 山 藝 術 紀 念 館  2 1  5 . 0 

其 他  1 1  2 . 6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調 查 資 料 得 到 ， 參 與 者 的 組 成 以 「 本 地 觀

眾 」的 比 例 最 高（ 3 8 . 1 %）；參 賽 隊 職 員 以 來 自 台 中 市（ 1 2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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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多 ， 其 次 為 台 北 市 （ 8 . 2 %）， 外 縣 市 觀 眾 來 自 臨 近 的 台 中

縣 居 多 （ 3 4 . 7 8 %）， 其 次 為 彰 化 縣 （ 1 3 . 7 7 %）， 此 結 果 顯 示 大

致 和 距 離 及 人 口 比 例 有 關 。 同 伴 人 數 調 查 方 面 ， 參 賽 隊 職 員

的 同 伴 人 數 以「 6 ~ 1 0 人 」最 多，而 本 地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同 伴 人

數 則 以 「 2 ~ 5 人 」 為 主 ， 參 賽 隊 職 員 同 伴 人 數 明 顯 較 多 是 因

為 其 同 伴 多 為 參 賽 隊 友 或 教 練 ， 因 此 參 賽 隊 職 員 的 同 伴 身 份

以 「 同 學 」（ 3 2 . 9 %） 佔 最 高 比 例 ， 其 次 為 「 老 師 、 教 練 」

（ 2 9 . 5 %），本 地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的 同 伴 則 以「 同 學 」及「 朋 友 」

為 主。關 於 本 次 賽 會 活 動 資 訊 來 源 主 要 來 自「 學 校 」（ 2 7 %），

此 應 與 受 訪 者 多 為 學 生 有 關 。  

停 留 天 數 方 面 ， 參 賽 隊 職 員 因 賽 事 關 係 停 留 天 數 較 久 ，

5 1 . 6 %會 停 留 5 天 ， 與 賽 會 舉 辦 期 間 天 數 相 似 ， 而 外 縣 市 觀

眾 多 數 來 自 距 離 較 近 的 縣 市 ， 停 留 時 間 多 以 1 天 （ 4 7 . 1 %）

當 天 往 返 為 主 ， 而 當 天 往 返 較 能 前 往 台 中 一 中 商 店 街 及 逢 甲

夜 市 ， 除 此 之 外 ， 雖 然 參 賽 隊 職 員 停 留 天 數 較 長 ， 但 因 賽 程

關 係，參 訪 其 他 觀 光 景 點 的 機 會 較 少，觀 眾 多 為 當 天 往 返 者，

且 主 要 目 的 多 為 前 來 觀 賞 賽 事 ， 安 排 至 其 他 觀 光 景 點 遊 覽 的

比 例 不 高 ， 因 此 對 照 K u r t z m a n 和 Z a u h a r（ 1 9 9 7） 及 G i b s o n

（ 1 9 9 9） 所 提 出 的 觀 點 ， 本 研 究 之 參 與 者 所 從 事 運 動 觀 光 類

型 是 以 運 動 為 主 要 目 的 ， 只 有 在 比 賽 閒 暇 時 才 抽 空 在 當 地 觀

光 旅 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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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參 與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觀 感 態 度 分 析  

 

針 對 參 加 這 次 比 賽 是 否 為 參 與 者 前 來 台 中 市 的 主 要 目

的 ， 參 與 者 對 台 中 市 的 印 象 、 對 台 中 市 服 務 與 建 設 的 看 法 ，

而 參 與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觀 感 態 度 可 分 為 籌 辦 態 度 、 賽 會 態 度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等 部 分 進 行 分 析 ， 以 瞭 解 參 與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的

觀 感 態 度 為 何 。  

一 、 受 訪 者 目 的 分 析  

在 受 訪 參 與 者 目 的 分 析 結 果 部 分 ， 有 7 4 . 8 %的 參 與 者 以

參 加 （ 觀 賞 ） 這 次 比 賽 為 前 來 台 中 市 的 主 要 目 的 （ 如 表

4 - 1 7）。若 沒 有 這 次 比 賽，有 7 6 . 7 %的 參 與 者 在 未 來 三 個 月 內

會 前 來 台 中 市 （ 如 表 4 - 1 8） 。  

 

表 4 - 1 7 受 訪 者 目 的 分 析 表  

參 加 （ 觀 賞 ） 這 次 比 賽 是 否 為 您 來 台 中 市 的 主 要 目 的  
 次 數  百 分 比 （ %）  
否  1 0 6  2 5 . 2  
是  3 1 4  7 4 . 8  
總 計  4 2 0  1 0 0  

 

表 4 - 1 8 受 訪 者 未 來 三 個 月 是 否 會 來 台 中 市 分 析 表  

如 果 沒 有 這 次 比 賽 ， 未 來 三 個 月 是 否 會 來 台 中 市  

 次 數  百 分 比 （ %）  

否  9 8  2 3 . 3  

是  3 2 2  7 6 . 7  

總 計  4 2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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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受 訪 者 對 台 中 市 印 象 分 析  

受 訪 者 對 台 中 市 印 象 以 用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進 行 評 估 ， 其

中 以 願 意 再 來 本 地 旅 行、渡 假 類 似 比 賽 得 分 4 . 4 5 最 高，願 意

到 台 中 市 投 資 、 開 店 、 工 作 的 得 分 4 . 0 6 最 低 ； 整 體 得 分 為

4 . 2 5， 詳 如 表 4 - 1 9。   

 

表 4 - 1 9 受 訪 者 對 台 中 市 印 象 分 析 表  

題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整體平

均數  

再 來 本 地 旅 行 、 渡 假  4 . 4 5  0 . 6 8  1  

再 來 觀 賞 類 似 比 賽  4 . 4 3  0 . 6 9  2  

退 休 後 定 居 本 地  4 . 0 7  0 . 8 9  3  

投 資 、 開 店 、 工 作  4 . 0 6  0 . 8 8  4  

4 . 2 5  

 

三 、 受 訪 者 對 台 中 市 服 務 與 建 設 看 法  

    受 訪 者 對 台 中 市 服 務 與 建 設 看 法 部 分 ， 對 台 中 市 周 邊 文

化 與 觀 光 活 動 的 平 均 分 數 4 . 2 3 最 高，而 交 通 與 市 容 景 觀 建 設

的 平 均 分 數 4 . 0 5 最 低；整 體 平 均 分 數 為 4 . 1 5，詳 如 表 4 - 2 0。 

  

表 4 - 2 0 受 訪 者 對 台 中 市 服 務 與 建 設 看 法 分 析 表  

題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整體平均數

對 本 次 運 動 會 籌 辦  4 . 2 0  0 . 8 6  2  

周 邊 文 化 與 觀 光 活 動  4 . 2 3  0 . 7 6  1  

交 通 與 市 容 景 觀 建 設  4 . 0 5  0 . 9 1  4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與 服 務  4 . 1 0  0 . 9 0  3  

4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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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觀 感 態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問 卷 採 用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對 受 訪 者 進 行 態 度 評

估 ， 不 同 身 分 的 參 與 者 運 動 賽 會 觀 感 態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賽 會 態 度 部 份 ， 參 賽 隊 職 員 共 計 1 2 2

位 ( M = 3 5 . 4 9， S D = 2 . 9 2 )、 本 地 觀 眾 共 計 1 6 0 位 ( M = 3 3 . 5 8，

S D = 4 . 8 6 )、 外 縣 市 觀 眾 共 計 1 3 8 位 ( M = 3 2 . 2 3， S D = 4 . 5 6 )。 而

整 體 平 均 分 數 為 4 . 2 1， 表 示 受 訪 者 對 舉 辦 賽 會 能 提 高 台 中 市

知 名 度 、 榮 譽 感 、 場 館 品 質 等 ， 有 相 當 的 認 同 感 ， 其 中 又 以

參 賽 隊 職 員 認 同 程 度 最 高 。  

在 籌 辦 態 度 部 份 ， 參 賽 隊 職 員 共 計 1 2 2 位 ( M = 1 3 . 0 2，

S D = 1 . 3 5 )、 本 地 觀 眾 共 計 1 6 0 位 ( M = 1 2 . 4 9， S D = 1 . 9 5 )、 外 縣

市 觀 眾 共 計 1 3 8 位 ( M = 1 2 . 1 4， S D = 1 . 8 4 )。 而 整 體 平 均 分 數 為

4 . 1 8， 表 示 受 訪 者 對 舉 辦 賽 會 能 改 善 台 中 市 風 貌 、 縮 短 城 鄉

差 距 等 ， 有 相 當 的 認 同 感 ， 其 中 又 以 參 賽 隊 職 員 認 同 程 度 最

高 。  

在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部 份 ， 參 賽 隊 職 員 共 計 1 2 2 位

( M = 2 1 . 9 9， S D = 2 . 2 1 )、 本 地 觀 眾 共 計 1 6 0 位 ( M = 2 0 . 4 7，

S D = 3 . 2 7 )、 外 縣 市 觀 眾 共 計 1 3 8 位 ( M = 1 9 . 9 3， S D = 3 . 2 1 )， 而

整 體 平 均 分 數 為 4 . 1 5， ， 表 示 受 訪 者 對 舉 辦 賽 會 能 改 善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 獲 得 實 質 廣 告 效 益 等 ， 有 相 當 的 認 同 感 ， 其 中 又

以 參 賽 隊 職 員 認 同 程 度 最 高 。  

以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在 整 個 賽 會 觀 感 態 度 分 析 而 言 ， 發 現

在 賽 會 態 度 、 籌 辦 態 度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的 認 同 程 度 皆 為 參 賽

隊 職 員 優 於 本 地 觀 眾 ， 而 本 地 觀 眾 又 優 於 外 縣 市 觀 眾 ， 詳 如

表 4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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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參 與 者 運 動 賽 會 觀 感 態 度 之 描 述 統 計 摘 要 表  

變 項 名 稱  組 別  Ｎ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參 賽 隊 職 員  1 2 2  4 . 4 4  2 . 9 2  

本 地 觀 眾  1 6 0  4 . 2 0  4 . 8 6  

外 縣 市 觀 眾  1 3 8  4 . 0 3  4 . 5 6  

賽 會 態 度  

全 體  4 2 0  4 . 2 1  4 . 4 6  

參 賽 隊 職 員  1 2 2  4 . 3 4  1 . 3 5  

本 地 觀 眾  1 6 0  4 . 1 6  1 . 9 5  

外 縣 市 觀 眾  1 3 8  4 . 0 5  1 . 8 4  

籌 辦 態 度  

全 體  4 2 0  4 . 1 8  1 . 7 8  

參 賽 隊 職 員  1 2 2  4 . 4 0  2 . 2 1  

本 地 觀 眾  1 6 0  4 . 0 9  3 . 2 7  

外 縣 市 觀 眾  1 3 8  3 . 9 9  3 . 2 1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全 體  4 2 0  4 . 1 5  3 . 0 9  

本 單 元 採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分 別 瞭 解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在 「 賽 會 態 度 」 與 「 籌 辦 態 度 」 與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態 度 ( F = 1 8 . 8 6； P < . 0 5 )、 籌 辦 態

度 ( F = 8 . 0 6； P < . 0 5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 F = 1 6 . 4 6； P < .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示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在 「 賽 會 態 度 」 、 「 籌 辦 態 度 」

與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 上 有 差 異 存 在 ， 再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m e t h o d )進 行 事 後 比 較，發 現 在「 賽 會 態 度 」上，參 賽 隊 職 員

優 於 本 地 觀 眾，本 地 觀 眾 又 優 於 外 縣 市 觀 眾；在「 籌 辦 態 度 」

上 ， 參 賽 隊 職 員 優 於 本 地 觀 眾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 在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 上 ， 參 賽 隊 職 員 優 於 本 地 觀 眾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 造 成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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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的 原 因 ， 可 能 為 參 賽 隊 職 員 停 留 天 數 偏 多 ， 因 此 感 受 較

為 強 烈 ， 詳 見 表 4 - 2 2。  

表 4 - 2 2 不 同 身 分 對 運 動 賽 會 觀感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項  

名 稱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Ｆ  

事 後  

比 較  

組 間  6 9 1 . 3 6  2  3 4 5 . 6 8  1 8 . 8 6 *  

組 內  7 6 4 4 . 0 2 4 1 7  1 8 . 3 3 1   賽 會 態 度  

總 和  8 3 3 5 . 3 8 4 1 9    

隊 職 員 >

本 地 >外

縣 市  

組 間  4 9 . 6 1  2  2 4 . 8 1  8 . 0 6 *  

組 內  1 2 8 3 . 0 4 4 1 7  3 . 0 7 7   籌 辦 態 度  

總 和  1 3 3 2 . 6 6 4 1 9    

隊 職 員 >

本 地、外

縣 市  

組 間  2 9 2 . 4 2  2  1 4 6 . 2 0 8 1 6 . 4 6 *  

組 內  3 7 0 3 . 2 5 4 1 7  8 . 8 8 1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總 和  3 9 9 5 . 6 6 4 1 9    

隊 職 員 >

本 地、外

縣 市  

* P < . 0 5  

本 研 究 受 訪 者 在 不 同 態 度 構 面 分 析 當 中 ， 各 身 份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籌 辦 、 賽 會 、 企 業 贊 助 的 態 度 方 面 多 數 抱 持 正 面 肯 定

態 度，調 查 結 果 與 2 0 0 1 年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效 益 評 估（ 體 委

會 ， 2 0 0 1） 相 似 。  

受 訪 者 對 賽 會 態 度 構 面 中 ， 外 縣 市 觀 眾 同 意 「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商 業 行 銷 與 廣 告 之 效 果 」 ， 顯 示 運 動 賽 會 可 以 吸 引 大 量

非 當 地 觀 光 客 ， 因 此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賽 會 即 具 有 行 銷 廣 告 效

果，觀 眾 通 常 比 參 賽 者 來 得 重 要 此 與 S o f i e l d ( 2 0 0 3 )、H i n c b  &  

H i g b a m ( 2 0 0 4 )所 提 出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本 研 究 之 受 訪 者 籌 辦 態 度 構 面 與 曾 慧 青 （ 2 0 0 6） 所 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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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國 家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效 益 廣 泛 多 元 ， 對 國 家 或 城 市

之 形 象 塑 造 有 正 面 的 助 益 」； 程 紹 同 （ 2 0 0 4） 所 指 出 的 ：「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可 以 促 進 都 市 再 造 以 及 國 家 整 體 發 展 」；

P r e u s s ( 2 0 0 4 )所 指 出 的 ：「 運 動 或 休 閒 活 動 可 建 構 民 眾 共 同 目

標 與 凝 聚 力 、 宣 傳 城 市 獨 到 的 文 化 特 色 、 提 升 城 市 印 象 與 知

名 度 、 更 新 城 市 建 設 與 市 容 再 造 。 」； 林 中 進（ 2 0 0 6）指 出 ：

「 舉 辦 大 型 國 際 綜 合 運 動 會 所 能 產 生 的 正 面 影 響 包 括 提 升 社

會 凝 聚 力 、 體 育 活 動 參 與 」 等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之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結 果 相 符 ， 而 本 地 觀 眾 對 於 舉 辦 賽 會 能 提 高 城 市 知 名 度 、 改

善 公 共 建 設 發 展 、 增 加 榮 譽 感 的 認 同 度 更 是 較 參 賽 隊 職 員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高 ， 顯 示 本 地 觀 眾 對 於 賽 會 對 當 地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影 響 感 受 較 深 。  

本 研 究 受 訪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賽 會 態 度 構 面 ， 與 G e n g ,  

B u r t o n 與 B l a k e m o r e（ 2 0 0 2）所 提 出 的 ：「 企 業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之 動 機 在 於 建 立 企 業 良 好 形 象 、 增 進 企 業 良 好 公 共 關 係 」；  

H o w a r d 與 C r o m p t o n（ 1 9 9 5）所 提 出 的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為 增

加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認 識 、 企 業 形 象 的 強 化 」 等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尤 其 是 對 於 專 程 從 外 地 前 來 的 參 賽 隊 職 員 而 言 ， 更 能 夠 注 意

場 邊 的 贊 助 廣 告 物 ， 因 此 同 意 程 度 更 甚 其 他 二 者 。 此 外 ， 企

業 贊 助 是 增 加 運 動 賽 會 經 費 最 大 來 源 之 一 ， 程 紹 同 （ 2 0 0 1 b）

認 為：「 隨 著 政 府 預 算 的 短 缺，尋 求 來 自 政 府 以 外 的 社 會 資 源

便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此 看 法 與 舉 辦 城 市 當 地 民 眾 相 同，本 地 觀

眾 認 同 「 透 過 企 業 贊 助 可 以 減 輕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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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為 推 估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消 費 及 對 台 中 市 所 帶

來 的 經 濟 影 響 ， 本 研 究 所 蒐 集 到 參 與 者 之 各 項 消 費 項 目 與 金

額 即 為 直 接 效 益 ， 利 用 直 接 效 益 評 估 參 與 者 消 費 行 為 對 於 台

中 市 經 濟 影 響 及 助 益 。  

在 直 接 效 益 分 析 之 中 ， 經 由 消 費 直 接 產 生 的 經 濟 影 響 稱

為 「 直 接 效 益 ， 本 研 究 將 場 場 調 查 所 獲 得 之 參 與 者 消 費 情 形

進 行 分 析 ， 以 瞭 解 參 與 者 消 費 對 台 中 市 經 濟 所 帶 來 之 直 接 效

益 。  

參 與 者 在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方 面 可 分 為 餐 飲 服 務 、 交 通 運

輸 、 住 宿 、 娛 樂 服 務 、 紀 念 品 、 購 物 、 雜 費 等 項 ， 每 人 花 費

金 額 以 參 賽 隊 職 員 每 日 平 均 花 費 2 , 2 8 8 . 1 1 元 為 最 多，其 中 餐

飲 費 及 住 宿 費 所 佔 比 例 最 高 ； 本 地 觀 眾 花 費 則 較 少 ， 每 人 平

均 花 費 金 額 為 1 , 1 2 8 . 7 1 元 ， 以 餐 飲 費 和 交 通 費 所 佔 比 例 較

高 ； 就 外 縣 市 觀 眾 而 言 ，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為 2 , 0 4 4 . 5 6 元 ， 餐 飲

費 、 住 宿 費 和 交 通 費 佔 消 費 金 額 比 例 多 數 ， 詳 見 表 4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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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參 與 者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分 析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身 份  

 

項 目  

平均花費

（元）  
標準差

平均花費

（元）  
標準差

平均花費

（元）  
標準差

餐 飲 費  5 4 3 . 3 6  3 8 1 . 1 5 3 6 2 . 7 1 8 2 2 . 3 5 5 1 9 . 3 5  6 4 8 . 5 8

交 通 費  4 5 5 . 9 0  3 4 6 . 0 1 1 8 7 . 4 3 8 2 2 . 1 7 3 4 5 . 3 9  4 6 1 . 9

住 宿 費  7 8 8 . 6 9  6 0 6 . 2 9 6 5 . 6 3 5 8 0 . 4 0 4 9 2 . 0 3  6 7 8 . 3 5

娛 樂 費  1 6 5 . 0 7  4 9 8 . 7 7 1 7 1 . 1 3 5 8 9 . 4 9 1 8 6 . 7 4  4 4 5 . 1 9

紀 念 品  9 0 . 5 8  1 8 6 . 6 5 6 1 . 2 5 1 7 1 . 4 7 8 5 . 5 1  2 2 1 . 3 3

購 物 費  1 9 0 . 4 1  4 3 3 . 3 6 2 6 3 . 0 6 8 7 2 . 4 9 3 6 6 . 1 2  1 2 5 9 . 1

雜 費  5 4 . 1 0  4 7 1 . 5 3 1 7 . 5 0 9 6 . 8 4 4 9 . 4 2  2 5 4 . 5 7

總 和  2 , 2 8 8 . 1 1  1 , 1 2 8 . 7 1 2 , 0 4 4 . 5 6  

 

根 據 調 查 所 得 到 之 參 與 者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金 額 ， 依 照 身 分

比 例、停 留 天 數 比 例，推 算 各 項 總 消 費 金 額，推 估 步 驟 如 下 ： 

一 、 推 算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之 各 項 消 費 總 金 額  

計 算 公 式 為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之 各 項 消 費 金 額 ×停 留 天 數 ×各

停 留 天 數 比 後 之 總 和 。  

例 如 ： 參 賽 隊 職 員 總 餐 飲 費 推 算 為 2 , 4 2 6 . 6 5 元 （ 表 4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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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參 賽 隊 職 員 總 餐 飲 費 推 算 表  

參 賽 隊 職 員 平 均

每 日 餐 飲 費 （ 元 ） 
停 留 天 數 停 留 天 數 百 分 比 （ %）  乘 績  

5 4 3 . 3 6  1  2 . 5  1 3 . 5 8

5 4 3 . 3 6  2  3 . 3  3 5 . 8 6

5 4 3 . 3 6  3  8 . 2  1 3 3 . 6 7

5 4 3 . 3 6  4  2 7 . 0 0  5 8 6 . 8 3

5 4 3 . 3 6  5  5 1 . 6 0  1 , 4 0 1 . 8 7

5 4 3 . 3 6  6  4 . 9 0  1 5 9 . 7 5

5 4 3 . 3 6  7  2 . 5 0  9 5 . 0 1

5 4 3 . 3 6  8  0  0

5 4 3 . 3 6  9  0  0

總 和    2 , 4 2 6 . 6 5

 

依 照 上 述 方 式 計 算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之 各 項 消 費 總 金 額 ，

其 中 發 現 ， 所 有 消 費 金 額 最 多 的 身 份 別 為 參 賽 隊 職 員 ， 而 娛

樂 費 為 本 地 觀 眾 多 於 外 縣 市 觀 眾 ， 其 他 消 費 金 額 的 項 目 外 縣

市 觀 眾 的 平 均 消 費 皆 高 於 本 地 觀 眾 ， 其 詳 見 如 表 4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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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5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之 各 項 消 費 總 金 額 分 析 表  

項 目        身 份  參 賽 隊 職 員 本 地 觀 眾  外 縣 市 觀 眾  

餐 飲 費 （ 元 ）  2 , 4 2 6 . 6 5 8 8 5 . 7 4 1 , 1 4 8 . 2 8

交 通 費 （ 元 ）  2 , 0 3 6 . 0 5 4 5 7 . 7 0 7 6 3 . 6 6

住 宿 費 （ 元 ）  3 , 5 2 2 . 2 9 1 6 0 . 2 7 1 , 0 8 7 . 8 8

娛 樂 費 （ 元 ）  7 3 7 . 2 0 4 1 7 . 9 0 4 1 2 . 8 8

紀 念 品 （ 元 ）  4 0 4 . 5 3 1 4 9 . 5 7 1 8 9 . 0 6

購 物 費 （ 元 ）  8 5 0 . 3 7 6 4 2 . 3 9 8 0 9 . 4 9

雜 費 （ 元 ）  2 4 1 . 6 1 4 2 . 7 4 1 0 9 . 2 7

總 和 （ 元 ）  1 0 , 2 1 8 . 7 0 2 , 7 5 6 . 3 1 4 , 5 2 0 . 5 2

 

二 、 將 上 述 不 同 身 分 參 與 者 之 消 費 總 金 額 分 別 按 照 人 數 比 例

相 乘 後 之 總 和 即 為 每 人 平 均 總 消 費 金 額 ， 其 中 參 賽 隊

職 員 佔 比 例 為 2 9 . 0 %、 本 地 觀 眾 3 8 . 1 0 %， 外 縣 市 觀 眾

3 2 . 9 %， 計 算 後 推 估 每 人 平 均 總 消 費 金 額 為 5 , 5 5 7 . 3 0

元 計 算 詳 見 表 4 - 2 6。  

表 4 - 2 6 每 人 平 均 總 消 費 金 額 估 算 表  

項目       身份  參賽隊職員  本地觀眾 外縣市觀眾  總和  

餐 飲 費 （ 元 ）  7 0 3 . 7 3 3 3 7 . 4 7 3 7 7 . 7 8  1 , 4 1 8 . 9 0

交 通 費 （ 元 ）  5 9 0 . 4 5 1 7 4 . 3 8 2 5 1 . 2 4  1 , 0 1 6 . 0 7

住 宿 費 （ 元 ）  1 0 2 1 . 4 6 6 1 . 0 6 4 1 4 . 4 8  1 , 4 9 7 . 0 0

娛 樂 費 （ 元 ）  2 1 3 . 7 9 1 5 9 . 2 2 1 3 5 . 8 4  5 0 8 . 8 5

紀 念 品 （ 元 ）  1 1 7 . 3 1 5 6 . 9 9 6 2 . 2 0  2 3 6 . 5 0

購 物 費 （ 元 ）  2 4 6 . 6 1 2 4 4 . 7 5 2 6 6 . 3 2  7 5 7 . 6 8

雜 費 （ 元 ）  7 0 . 0 7 1 6 . 2 8 3 5 . 9 5  1 2 2 . 3 0

總 和   5 , 5 5 7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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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針 對 本 研 究 在 經 濟 效 益 的 調 查 分 析 結 果 進 行 討 論 ， 直

接 經 濟 影 響 部 份 ， 本 研 究 調 查 出 參 與 者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 參 賽

隊 職 員 為 2 , 2 8 8 . 1 1 元、本 地 觀 眾 為 1 , 1 2 8 . 7 1 元、外 縣 市 觀 眾

為 2 , 0 4 4 . 5 6 元 ， 整 體 而 言 每 人 每 日 平 均 消 費 值 為 1 , 8 2 0 . 4 6

元，高 於 2 0 0 2 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所 得 到 的 調 查 值 1 , 3 5 5 元（ 劉

照 金 、 葉 公 鼎 ， 2 0 0 3）， 也 高 於 2 0 0 7 全 國 運 動 會 所 得 到 調 查

值 1 , 2 7 8 元 （ 黃 郁 雅 ，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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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探 討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基 本 背 景 屬 性 與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 利 用 問 卷 訪 查 法 進 行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舉 辦 的 觀 感 態 度 分 析 ， 消 費 金 額 推 估 賽 會 經 濟 效

益 。 本 章 將 分 為 三 小 節 ， 第 一 節 歸 納 分 析 與 研 究 發 現 ； 第 二

節 ， 回 應 研 究 目 的 進 行 結 論 ； 在 第 三 節 提 出 針 對 實 務 及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第 一 節   研 究 發 現  

綜 合 本 研 究 之 發 現 如 下 ：  

一 、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特 性  

（ 一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多 為 1 6 至 2 0 歲 、 未 婚 ， 教 育 程 度 為 大 學 的 在 學

學 生 為 主 ， 由 於 學 生 並 無 職 業 收 入 ， 因 此 個 人 月 所 得 多 在

1 0 , 0 0 0 元 以 下 ， 每 個 月 個 人 之 運 動 休 閒 支 出 以 1 , 0 0 0 元 以 下

為 主 。  

（ 二 ）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本 研 究 受 訪 參 與 者 的 身 份 多 以 來 自 臨 近 縣 市 如 台 中 縣 、

彰 化 縣 的 觀 眾 為 主 ， 在 本 次 賽 會 中 ， 他 們 與 2 至 5 人 的 朋 友

一 同 前 來 ， 而 居 住 地 距 離 比 賽 地 點 可 當 天 往 返 ， 因 此 停 留 天

數 多 為 一 天 。 參 與 者 身 份 組 成 其 次 為 參 賽 隊 職 員 ， 通 常 與 老

師 、 教 練 一 同 行 動 ， 同 伴 人 數 平 均 在 6 ~ 1 0 人 左 右 ， 停 留 天

數 約 為 5 天 和 比 賽 舉 辦 天 數 略 同 。 參 與 者 在 賽 事 舉 辦 期 間 以

觀 賞 或 參 賽 比 為 為 主 要 目 的 ， 除 了 比 賽 場 地 旁 的 景 點 ， 少 許

會 搭 配 安 排 額 外 參 觀 當 地 景 點 的 行 程 ， 關 於 活 動 相 關 資 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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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學 校 和 電 視 取 得 ， 對 於 現 場 辨 識 度 最 高 廣 告 為 中 友 百 貨

公 司 、 維 他 露 、 國 華 人 壽 。  

二 、 參 與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觀 感 態 度  

    以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評 估 不 同 身 份 參 與 者 於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的 觀 感 態 度 整 體 得 分 平 均 為 4 . 1 8， 顯 示 本 次 賽 會 除 了

可 用 金 錢 貨 幣 衡 量 效 益 之 外 ， 在 籌 辦 、 賽 會 、 企 業 贊 助 等 方

面 亦 給 予 本 次 賽 會 參 與 者 一 個 好 的 體 驗 。  

    結 果 發 現 在 「 賽 會 態 度 」 上 ， 參 賽 隊 職 員 、 本 地 觀 眾 與

外 縣 市 觀 眾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參 賽 隊 職 員 優 於 本 地 觀 眾 ， 本

地 觀 眾 又 優 於 外 縣 市 觀 眾 ； 在 「 籌 辦 態 度 」 上 ， 參 賽 隊 職 員

優 於 本 地 觀 眾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 在 「 企 業 贊 助 態 度 」 上 ， 參 賽

隊 職 員 優 於 本 地 觀 眾 及 外 縣 市 觀 眾 。  

三 、 經 濟 效 益  

經 濟 影 響 方 面 ， 參 賽 隊 職 員 平 均 每 日 花 費 2 , 2 8 8 . 1 1 元 、

本 地 觀 眾 1 , 1 2 8 . 7 1 元、外 縣 市 觀 眾 2 , 0 4 4 . 5 6 元，在 賽 會 舉 辦

期 間 參 與 者 平 均 總 消 費 為 5 , 5 5 7 . 3 元 ， 整 體 而 言 每 人 每 日 平

均 消 費 值 為 1 , 8 2 0 . 4 6 元 。  

 

             第 二 節   結 論  

在 參 與 者 特 性 上 ， 以 學 生 來 參 與 或 觀 賞 短 天 期 的 比 賽 為

主 ， 而 在 態 度 是 以 參 賽 隊 職 員 的 感 受 最 為 強 烈 ， 在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上 每 人 花 費 在 1 8 2 0 元 ， 對 刺 激 台 中 市 經 濟 確 實 有 其 貢

獻 。  

 

第 三 節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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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對 未 來 籌 辦 單 位 之 建 議  

（ 一 ） 對 參 賽 隊 職 員 而 言  

    本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參 賽 隊 職 員 對 本 次 運 動 會 籌 辦 及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與 服 務 給 予 正 面 肯 定 ， 未 來 籌 辦 單 位 需 維 持 其

服 務 水 準 ， 而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餐 飲 、 住 宿 、 交 通 等 服 務 是 佔 參

賽 隊 職 員 消 費 比 例 較 重 的 部 分 ， 也 是 影 響 選 手 比 賽 表 現 的 重

要 因 素 ， 而 參 賽 隊 職 員 除 了 賽 程 之 外 ， 較 少 特 地 前 往 觀 光 景

點 ， 因 此 滿 足 參 賽 隊 職 員 基 本 需 求 是 首 要 之 任 務 ， 籌 辦 單 位

提 供 完 整 的 餐 飲 代 訂 服 務 、 住 宿 資 訊 及 優 惠 、 往 返 比 賽 場 地

之 間 次 數 頻 繁 接 駁 車 等 ， 或 與 相 關 業 者 結 盟 提 供 較 優 惠 的 服

務 ， 讓 參 賽 隊 職 員 在 食 、 住 、 行 方 面 無 後 顧 之 憂 ， 進 而 發 揮

出 最 好 的 競 賽 表 現 。  

（ 二 ） 對 本 地 觀 眾 而 言  

多 數 本 地 觀 眾 認 為 舉 辦 賽 會 可 提 高 城 市 知 名 度 、 改 善 公

共 建 設 、 增 加 居 民 榮 譽 感 、 提 高 當 地 運 動 風 氣 等 正 面 功 能 ，

提 升 本 地 觀 眾 對 賽 會 參 與 感 ， 賽 會 前 透 過 學 校 、 電 視 給 予 充

分 的 資 訊 ， 賽 會 舉 辦 期 間 可 結 合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或 配 合 觀 眾 人

潮 在 夜 間 或 假 日 安 排 決 賽 賽 事 ， 吸 引 更 多 本 地 觀 眾 ， 讓 其 感

受 賽 會 帶 來 的 良 好 經 驗 ， 進 而 支 持 日 後 其 他 賽 會 的 舉 辦 。  

（ 三 ） 對 外 縣 市 觀 眾 而 言  

    外 來 觀 眾 人 數 越 多 或 停 留 天 數 更 長 ， 將 為 舉 辦 城 市 帶 來

的 消 費 金 額 就 越 多 ， 所 創 造 經 濟 效 益 也 隨 之 增 加 ， 本 次 調 查

的 外 縣 市 觀 眾 中 ， 停 留 一 天 佔 大 多 數 ， 所 以 主 辦 單 位 應 提 供

住 宿 或 參 觀 景 點 的 優 惠 價 格 將 更 能 吸 引 人 潮 留 下 ， 創 造 更 高

效 益 。 因 此 在 規 劃 周 邊 活 動 及 行 銷 賽 會 時 ， 應 以 外 縣 市 觀 眾

需 求 為 主 要 考 量 ， 提 供 賽 程 資 訊 提 供 觀 眾 前 往 觀 賞 亦 安 排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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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運 輸 服 務 ， 觀 光 景 點 方 面 提 供 多 日 遊 行 程 的 安 排 資 訊 及 住

宿 優 惠 ， 讓 賽 會 舉 辦 多 元 化 ， 吸 引 更 多 外 來 民 眾 參 與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賽 會 的 影 響 及 意 義 是 多 元 且 豐 富 的 ， 在 評 估 的 方 式 應 更

加 全 面 性 ， 盡 可 能 將 所 有 經 濟 、 社 會 之 正 負 面 影 響 或 長 短 期

影 響 納 入 考 量。本 研 究 基 於 時 間、人 力、經 費 因 素，加 上 2 0 0 9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的 比 賽 場 地 眾 多 ， 無 法 完 整 的 在 賽 事 舉 辦 期 間

到 所 有 的 場 地 進 行 調 查 ， 且 研 究 者 僅 為 一 般 學 生 ， 對 於 政 府

行 政 機 關 相 關 統 計 資 訊 之 蒐 集 較 不 容 易 ， 因 此 有 調 查 規 模 限

制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克 服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擴 大 調 查 規 模 ， 以 確

實 掌 握 賽 會 創 造 之 效 益 與 規 模 ， 或 瞭 解 賽 會 籌 辦 之 優 缺 點 以

利 未 來 籌 辦 者 能 夠 及 時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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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 r l a w a y ,  K . ,  &  B e n t o n ,  D .  ( 1 9 9 3 ) .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i n  

p r i m a r y  a n d  s e c o n d a r y  s c h o o l  c h i l d r e n  i n  We s t  

G l a m o r g a n .  H e a l t h  E d u c a t i o n  J o u r n a l ,  5 2 ( 1 ) ,  3 7 -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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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8年全國運動會賽會經濟效益評估調查問卷 

 

Ａ 運動賽會之參與及消費 

一、請問您的身分是 

1. □參賽隊職員，參賽縣市              ，參賽總人數約              人 

2. □本地觀眾 (現居住台中市者) 

3. □外縣市觀眾 居住地            縣(市)  

二、請問您和誰一起來參加（觀賞）本次比賽(可複選)？總共        人(包含自己) 

1. □家人、親戚   2. □同事      3. □同學       4. □朋友 

5. □老師、教練   6. □獨自一人  7. □其他           （請列出） 

三、請問您主要是從何處得知本次比賽與活動的資訊？（可複選） 

1. □報紙         2. □電視      3. □網路       4. □道路廣告旗 

5. □公車廣告     6. □親友告知  7. □學校       8. □其他 

四、請問您預計觀賞本次比賽的競賽種類有        項，總場數約為           場 

五、請問您本次預計在台中市停留         天，         晚 

六、請問您是否有看到大會贊助廠商之廣告物，可判斷出下列廠商（可複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調查問卷，主要目的在於評估運動賽事對地方的經濟影響效益，

研究結果可做為國內舉辦各類運動賽事的參考，問卷採不記名的方式填寫，沒有標準答

案或對錯，只需要依據您本身的想法或實際情形回答，所有資料將僅用於研究分析，絕

不做為其他用途，敬請放心填寫，您的答案對我國未來舉辦各項運動賽事非常重要，敬

請協助完成這份問卷，感謝您的合作與時間。 

敬祝  健康平安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  王慶堂 博士 

研 究 生  陳志崑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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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問您本次除了觀看比賽之外，還計畫去台中市哪些觀光景點? 

1. □台中都會公園   2. □美術館     3. □台中孔廟      4. □東海大學藝術街 

5. □自然科學博物館 6. □大坑風景區 7. □西大墩文化館  8. □賴高山藝術紀念館 

9. □精明一街       10.□台中公園   11.□逢甲夜市      12.□台中一中商店街 

13.□豐樂雕塑公園   14.□20號倉庫   15.□其他________  16.□無  

 

八、請估計您在台中市參賽（觀賞）期間，平均每日的花費 

1. □飲食費         元 (餐廳、小吃、球場內、便利商店等) 

2. □交通費         元 (公車、計程車、租車、汽油費、停車費等) 

3. □娛樂費         元 (旅遊景點門票、電影、KTV 等) 

4. □比賽紀念品         元 (比賽相關T 恤、紀念品、吉祥物等) 

5. □購物費         元 (與比賽無關的衣服、禮物、紀念品等) 

6. □住宿費         元 (旅館、汽車旅館等)。 □借住親友家 

7. □雜費         元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參加（觀賞）這次比賽是否是您來台中市的主要目的？□是，□不是。 

十、如果沒有這次比賽，請問您在未來三個月是否會來台中市？□會，□不會。 

十一、您這次來台中市參加(觀賞)比賽之後，對本地的印象： 

1. 再來本地旅行、渡假 □非常願意 □願意□無意見□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2. 再來觀賞類似比賽   □非常願意 □願意□無意見□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3. 退休後定居本地     □非常願意 □願意□無意見□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4. 來投資、開店、工作 □非常願意 □願意□無意見□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十二、您這次來台中市參加(觀賞)比賽之後，對本地的服務與建設的看法： 

1. 對本次運動會的籌辦 □非常滿意 □滿意□無意見□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 周邊文化與觀光活動 □非常滿意 □滿意□無意見□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 交通與市容景觀建設 □非常滿意 □滿意□無意見□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 運動場館設施與服務 □非常滿意 □滿意□無意見□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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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對運動賽會籌辦之觀感態度 

以下題目請依照您的意見與觀感，在您認為最適合之□中打「ˇ」，謝謝您。 

                                                  

1.您認為舉辦全運會提高了台中市的城市知名度⋯⋯⋯   □  □  □  □  □ 

2.您認為透過全運會改善了台中市的公共建設之發展⋯   □  □  □  □  □ 

3.您認為舉辦全運會增加了台中市居民的榮譽感⋯⋯⋯   □  □  □  □  □ 

4.您認為舉辦全運會可以促進台中市經濟繁榮⋯⋯⋯⋯   □  □  □  □  □ 

5.您認為舉辦全運會是一個成功的城市行銷⋯⋯⋯⋯⋯   □  □  □  □  □ 

6.您認為全運會成功結合運動會、文化民俗與觀光活動   □  □  □  □  □ 

7.您認為透過全運會改善了台中市運動場館的品質⋯⋯   □  □  □  □  □ 

8.您認為透過運動賽會辦理可以提高台中市之運動風氣   □  □  □  □  □ 

9.您認為辦理運動賽會可以讓國人更認識台中市風貌⋯   □  □  □  □  □ 

10.運動賽會具有商業行銷與廣告之效果⋯⋯⋯⋯⋯⋯⋯  □  □  □  □  □ 

11.全國性運動賽會應由各縣市輪流主辦以縮短城鄉差距  □  □  □  □  □ 

12.企業贊助運動賽會有助於提昇企業與商品知名度⋯⋯  □  □  □  □  □ 

13.企業贊助運動賽會具有公益、健康之品牌形象⋯⋯⋯  □  □  □  □  □ 

14.透過企業贊助運動賽會可以減輕政府財政之負擔⋯⋯  □  □  □  □  □ 

15.透過企業贊助運動賽會可以提高運動賽會之價值⋯⋯  □  □  □  □  □ 

16.企業贊助運動賽會可以獲得實質的廣告效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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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性別 

1. □男           2. □女 

二、年齡：___________足歲（98-出生年） 

三、教育程度（含已畢業或正在就學中） 

1. □小學        2. □國中、初中     3. □高中、高職     4. □大學、專科 

5. □碩士        6. □博士 

四、職業 

1. □學生        2. □軍公教        3. □服務業         4. □農林漁牧業 

5. □工          6. □商            7. □自由業         8. □家管 

9.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 

五、個人月所得（不含家長給的零用錢） 

1.□10,000 以下    2.□10,001-20,000   3.□20,001-30,000   4.□30,001-40,000 

5.□40,001-50,000  6.□50,001-60,000   7.□60,001-70,000   8.□70,000 以上 

六、每個月個人之運動休閒支出（包含從事運動、休閒、健身或身體性活動之直接與間接經 

費支出⋯等） 

1.□1,000元以下   2.□1,001-3,000元   3.□3,001-5,000元   4.□5,001-7,000元 

5.□7,001-9,000元  6.□9,001-11,000元  7.□11,001-13,000元  8.□13,001元以上 

七、婚姻家庭狀況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八、家中共有18 歲以下的小孩______人 

--------------------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參與及協助，謝謝-------------------- 

研究人員使用 

訪問日期：_______________，□比賽場地，□非比賽場地 

訪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